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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980 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化学工业

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

号为 GB 50684—2011,自 2012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5. 1. 4、5. 3. 9、5. 3. 10、6. 1. 6、10. 1. 5、11. 4. 9、12. 3. 7 条为强
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0——年四月二日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7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二批）〉的通知》（建标〔2007〕126 号）的要求，

由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和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

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的。

在本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

20 多年来化工、石化、石油天然气行业在污水处理与回用方面科

研、设计和运行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12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设计水质、

水量，收集与预处理，物化处理,厌氧生物处理，活性污泥法，生物

膜法,化工特种污染物处理，回用处理，污泥处理与处置，总体设

计。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条文的解释,

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化工分会负责日常管理，由东华工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

见和建议,请寄送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安徽省合肥

市望江东路 70 号，邮政编码:230024）,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 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 单位：中国成达工程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华东勘察设计研究院

西安长庆科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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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化工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博润宏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韩 玲 蓝珍瑞 张 荣 王本洋 于丁一

金庆林 苏升坚 项元红 司旭东 陈香柏

马 强 李 强 何宏平 邹茂荣 李桂芬

郭志强

主要审查人：毕喜成 李玺明 张纪昶 王李虎 韩艳萍

罗燕民 刘俊新 王 瀚 潘咸峰 耿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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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防止化学工业污水排放引起的水体污染、改善和保护水

环境、节约水资源，使化工污水处理与回用工程设计安全可靠、经

济合理、管理方便,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化工污水处理与回用工

程的设计。

1.0.3 化工污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应与化工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

设、同时投运。

1.0.4 化工污水处理与回用工程设计应在不断总结生产实践经

验和科学试验的基础上，结合工程情况，在稳妥可靠的前提下，积

极、慎重地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1.0.5 化工污水处理和回用处理工艺在无成熟经验时，应通过试

验确定处理工艺及设计参数。

1. 0. 6 化工污水处理与回用工程设计应贯彻节能降耗、节水减排的

原则,对污水中可回收利用的物质，在技术经济合理时应回收利用。

1. 0. 7 污水处理和回用工程宜根据工程规模、水质特性采用分级处

理和分质处理。

1.0.8 污水采用分级处理时，预处理工艺应根据污染物特性、控

制要求确定，预处理设施宜分区、分类集中设置。

1. 0. 9 污水回用应立足于本企业或化工区利用，宜作为工业循环

冷却水补充水和杂用水。

1.0. 10 储存、处理含有易挥发出有毒、可燃、臭味气体的污水的

构筑物，应对有害气体进行收集并妥善处置。

1.0.11 化工污水处理与回用工程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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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初期污染雨水 polluted rainwater

可能受物料污染的污染区地面的初期雨水。

2.0.2 事故污水 accident wastewater

因设备、仪表故障,操作控制失误，设备、管道破损，开、停车或

检修时偶发性废液倾倒等生产事故排出的使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正

常运行或可能产生破坏性结果的排水。

2.0.3 污水回用 wastewater reuse

化工生产活动过程产生的污水经收集、处理、再利用的过程。

2.0.4 预处理 pretreatment

保证进入某处理设施的水质达到预期要求所进行的初步处理

过程。

2.0.5 分质处理 properties-classified treatment

对水质特性不同的污水，采用不同工艺处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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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水量、水质

3.0.1 污水处理场设计规模宜按平均时处理污水量计，处理污水

量应包括生产污水量、生活污水量、初期污染雨水量和未预见污水

量。

3.0.2 污水处理工程设计的最高时污水量应按生产污水量、生活

污水量、初期污染雨水量和未预见污水量之和确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生产污水量应按各装置（单元）最大连续小时污水量与同

时出现最大间断小时污水量之和确定。

2 生活污水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的有关规定确定。

3 初期污染雨水量宜按一次降雨初期污染雨水总量和调蓄

设施的排空时间计算确定，宜采用下式计算：

F • H
%=小^ �⑶ 0.2）

式中：q.一初期污染雨水量（n?/h）；

E——污染区面积（n?）；
风 降雨深度（mm）,宜取 10mm 30mm；
4——初期污染雨水调蓄池排空时间（h）,宜小于 120h。

4 未预见污水量宜按各装置（单元）平均时生产污水量的

5% 15%计。
3.0.3 污水处理场一次提升泵站设计流量应按最高时污水量确

定。

3.0.4 污水处理构筑物的设计流量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调节设施前处理构筑物的设计流量应按最高时污水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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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当采用泵提升时，构筑物、配水管（渠）尚应按工作泵最大组合

流量复核过水能力；

2 调节设施后处理构筑物的设计流量宜按平均时污水量设

计。

3.0.5 污水处理场设计水质的确定，当设计资料齐全时,应按各

装置平均时污水量和水质加权平均计算确定;当设计资料术全时，

可按同类企业运行水质确定。

3.0.6 污水回用处理工程的设计规模宜根据污水水量和回用水

需水量综合确定。

3.0.7 采用二级处理的出水作回用水源时，回用处理设计水质可

按二级处理出水标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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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集与预处理

4.0.1 排水管道系统的划分应根据污水性质、预处理和全厂处理

与回用系统方案综合确定。

4.0.2 收集含可燃液体的污水管道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

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 的有关规定。

4.0.3 厂区生活污水宜单独收集;
4.0.4 对突发性重大事故时受到污染的消防水应妥善收集、处

置。

4.0.5 第一类污染物浓度超过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污水，应在装

置区（车间）进行预处理。

4.0.6 含有较高浓度易挥发有毒化合物的污水应进行预处理。

4.0.7 与其他污水混合易产生沉淀、聚合或生成难降解物的污水

及含较高悬浮物的污水，应进行预处理。

4.0.8 直接进人污水处理场不利于生物处理的下列污水，应进行

预处理：

1 含有较高浓度难生物降解物质的污水；

2 含有较高浓度生物毒性物质的污水；

3 高温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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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物 化处理

5.L 格 栅

5.1.1 污水处理场的污水进口应设格栅,并宜采用机械格栅。

5.1. 2 处理含有挥发性可燃液体的污水采用的机械格栅动力装

置，应采取防爆措施。

5.1.3 格栅应选用耐腐蚀材质。

5.1.4 格栅置于室内时，应设机械通风和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与报

警装置。

5.2 调节与均质

5.2.1 污水处理场应设调节、均质设施。

5.2.2 调节、均质设施的容积宜根据进水水量、水质变化资料，或

按同类企业资料确定。当无法取得资料时，调节设施容积可按

12h 24h平均时流量计，均质设施容积可按 8h 12h平均时流量
计。

5.2.3 污水处理场宜设非正常情况下超过进水指标的事故污水

储存池，储存池容积可按 8h〜12h平均时流量计。
5.2.4 调节与均质设施可以合并设置，但不应少于 2 个（格），且

每个（格）可单独运行。

5.2.5 调节、均质设施应设搅拌设施。

5.2.6 储存含有挥发性有毒、有害物污水的设施应加盖，并应对

废气进行妥善处理。

5.3 隔 油

5.3.1 含油污水中的浮油和粗分散油可采用平流式隔油池、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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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油池或其他除油设备。

5.3.2 提升含油污水宜采用容积式泵或低转速离心泵。

5.3.3 平流式隔油池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污水的停留时间宜为 1. 5h 2h；
2 污水在池内的水平流速宜为 2mm/s 5mm/s；
3 单格平流式隔油池的池宽不宜大于 6m,长宽比不宜小于 4；

4 池内有效水深不宜大于 2m,超高不宜小于 0.4m；

5 池内宜设链条式刮油刮泥机，刮板移动速度不宜大于 1m/
min;

6 收集表层污油应采用集油管，集油管的直径宜为 200mm

300mm，当池宽大于 4. 5m时,集油管串联不应超过 4 条；

7 池底应设排泥管,排泥管直径不宜小于 200mm，管端宜接

压力水冲洗设施。

5.3.4 斜板隔油池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表面水力负荷宜为 0. 6m3/（m2 • h） 0. 8m3/（mz h）；

2 斜板间净距宜为 40mm，安装角度不宜小于 45°；

3 池内应设置收油、清洗斜板和排除污泥的设施；

4 斜板应选用耐腐蚀、表面光洁并具有亲水疏油性能、阻燃

型的板材；

5 板体与池壁、板体与板体间安装应紧密，不得产生短流现

象。

5.3.5 隔油池应设非燃烧材料盖板。

5.3.6 隔油池不应少于 2 格（间），且每格（间〉可单独运行。

5.3.7 寒冷地区或被分离的油品的凝固点高于环境温度时，集油

管处应设加热设施。

5.3.8 隔油池进、出水管道上应设水封井,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 的有关规定 0.

5.3.9 隔油池应设置消防设施。

5.3.10 隔油池（罐）的机电设备应采取防爆措施，并应设置防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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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接地设施。

5.4 气 浮

5.4.1 去除污水中分散油、乳化油和悬浮物宜采用气浮处理。

5. 4. 2 当采用部分污水回流加压溶气工艺时，回流比宜通过试验

或同类污水处理经验确定，无数据时，可取 25% 50%。
5.4.3 加压溶气气浮溶气罐的设计宜符合下列条件：

1 进入溶气罐的污水的温度不宜大于 40℃。

2 溶气罐的工作压力宜为 0.3MPa 0.5MPa。
3 溶气罐所需空气量宜按下式计算：

式中：外——溶气罐所需空气量(m3/h)；
Kt——溶解系数,可按表 5. 4. 3 选取；

P——溶气罐工作压力(MPa)；

q——溶气罐进水量 (m5 /h);

7——溶气效率与溶气罐型式有关，宜取 0. 6-0. 9。
表 5.4.3 不同温度下的溶解系数

4 供气量宜按下式计算:

温度(℃) 0 10 20 30 40

Kt 0.0377 0. 0295 0. 0243 0. 0206 0.0179

Qi =火 • n • q1 (5. 4. 3-2)

式中：Qi——供气量(百/h)；
n 溶气罐个数；

—富余系数，宜取 1. 2-1. 5。
5 有水在溶气罐内停留时间宜为 2min 3min。
6 溶气罐内应设气水混合设施和水位控制设施。

7 每间气浮池应配置一台溶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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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加压溶气气浮宜设溶气释放器，释放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释放器应耐腐蚀，释放孔不应易堵塞；

2 释放器应安装在溶气气浮池接触室水面下不小于 1. 5m处。
5. 4.5 加压溶气气浮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气浮池宜由接触室和分离室组成，池形宜为矩形或圆形；

2 接触室污水上升流速宜为 10mm/s 20mm/s,停留时间
不应小于 Imin；

3 分离室的水流向下平均流速宜为 lmm/s 2mm/s,停留
时间宜为 15min 40min；

4 气浮池有效水深宜为 1. 5m 2. 5m,超高不宜小于 0. 4m；
5 矩形气浮池单格宽度不宜大于 4. 5m；
6 气浮池分离室应设刮沫机和集沫槽。

5.4.6 散气气浮宜采用叶轮气浮。

5.4.7 气浮处理应设加药、混合反应设施，反应时间宜为 5min
lOmin,反应池出口流速宜控制在 0. lm/s 0. 2m/s。
5. 4. 8 气浮池不应少于 2 格（池），每格（池）应能单独运行。

5.4.9 采用气浮法除油时，气浮池宜设非燃烧材料盖板。

5.5 中和与 pH调节

5.5.1 不具备回收或综合利用的酸、碱污水，应采用中和法处理。

采用中和剂中和时，宜选择工业废酸、碱。

5.5.2 酸、碱污水相互中和时宜采用中和池中和，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采用连续式中和时，中和池容积宜按 小 2h污水量确
定;采用间歇式中和时，中和池容积宜按中和后污水排放周期（班、

日）污水量确定，间歇式中和池不宜少于 2 座（格）；

2 酸、碱污水相互中和后，pH值不能满足后续处理设施或
排放要求时，应补充投加酸或碱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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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和池应设搅拌设施。

5.5.3 药剂中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药剂中和处理宜设混合反应池。混合反应池容积应根据

污水的性质、投加药剂种类,并应按混合反应时间确定。混合反应

时间可通过试验或按同类污水处理经验确定。

2 中和处理后产生沉渣时，应设沉淀设施。沉渣的沉淀性能

差时，可投加絮凝剂。

3 酸性污水采用石灰中和时，宜将石灰配制成 5% 10%浓

度的乳液,并宜采用湿法投加。石灰仓库储量宜按 10d 20d用量

确定，堆高宜为 1.5m。
4 混合反应池应设搅拌设施。

5.5.4 酸性污水采用过滤中和法时，宜选择升流式恒速或变速膨

胀滤池，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污水中重金属离子宜小于 50mg/L；

2 采用石灰石滤料中和硫酸污水时，硫酸浓度不应大于 2g/L。

采用白云石滤料时，硫酸浓度不应大于 3g/L；

3 过滤中和出水宜设置脱除二氧化碳的设施。

5.5.5 升流式恒速膨胀滤池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滤料宜采用石灰石、大理石、白云石，粒径宜为 0.3mm

3mm，平均宜为 1. 5mm；
2 滤层厚度宜为 1m 1.2m；
3 滤料上部缓冲层宜为 0.5m；

4 底部进水区宜采用大阻力穿孔管布水，孔径宜为 9mm

12mm，滤料下部卵石承托层厚宜为 0. 15m~0. 2m；
5 滤速宜为 30m/h~70m/h；

6 滤料膨胀率宜为 30% 50%。
5.5.6 中和处理构筑物及设备应根据酸、碱污水的性质采取相应

的防腐措施。

5.5.7 酸、碱中和剂的投加应采用 pH自动调节控制。
• 10 •



5. 6 混 凝

5.6.1 混凝剂、助凝剂的品种及用量应根据污水的混凝试验或类

似水质运行经验，结合当地药剂供应情况，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5.6.2 药剂与污水混合可采用水泵混合、管道静态混合器混合、

机械搅拌混合等方式，混合时间宜为 30s 120s。

5. 6. 3 絮凝宜采用机械搅拌絮凝池，当水量比较均衡时也可采用

其他形式的絮凝池。

5.6.4 絮凝时间应通过试验或按类似水质运行经验确定。

5.6.5 机械搅拌絮凝池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设计：

1 絮凝时间宜为 10min~20min；

2 絮凝池宜分成 3格�4格；

3 搅拌机转速宜按桨板边缘处的线速度计算，线速度宜自第

一格 0. 5m/s依次减小到末格出水的 0. 2m/s；

4 絮凝池应设防止水流短流的设施；

5 絮凝池宜设 2 座。

5.7 沉 淀

5.7.1 沉淀池的池型应根据处理水量、水质特性、施工条件、维护

管理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5.7.2 沉淀池的设计参数宜按相似水质运行参数或通过试验确

定，当无数据时，可采用表 5. 7. 2 的规定。
表 5. 7. 2 沉淀池的设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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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沉淀池位置
沉淀时间

(h)
表面水力负荷

Lm3/(m2 • h)]
固体负荷

Lkg/(m2 • d)j
堰口负荷

[L/(s •m)]

初次沉淀池 二级处理前 1.0 2.0 1. 5 3. 0 — <2. 9

二次沉淀池
生物膜法后 1. 5〜4. 0 0. 7 L 5 <150 <1.7

活性污泥法后 1. 5 4. 0 0. 5〜1. 2 <150 <1. 7

混凝沉淀池 二级处理后 1.5-4. 0 0. 7 —1. 5 ― WL 7



5.7.3 酸性或碱性污水中和沉淀池、化学沉淀法去除污水中重金

属、碱土金属离子及某些有毒害非金属污染物等的沉淀池，其设计

参数宜按同类污水运行参数或经试验确定。

5.7.4 升流式异向流斜管（板）沉淀池设计表面水力负荷，不宜大

于本规范表 5.7. 2 中表面水力负荷的 2 倍；当需要用作二次沉淀
池时，应以固体负荷核算，固体负荷宜小于 192kg/（r^ • d）0
5.7. 5 斜管（板）沉淀池应设冲洗设施。

5. 8 过 滤

5.8.1 过滤设施形式应根据进水水量、水质、出水水质、运行管理

要求，以及高程布置、场地条件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5.8.2 滤池分格数或过滤设备的台数应根据处理水量、操作运行

和维护检修要求，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但不应少于 2 格（台）。

5.8.3 过滤设施的滤速应按正常滤速设计，并应按其中一格（台）

停运、进行检修、反冲洗时的强制滤速校核。

5.8.4 过滤设施的滤速和滤料组成的选用应根据进水水质、出水

水质要求、过滤设施的构造等因素，按同类污水过滤设施运行经验

或通过试验确定。

5. 8. 5 过滤设施反冲洗排水应返回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5.8.6 过滤设施操作运行宜采用自动控制系统。

5.9 化学氧化与消毒

5.9.1 化学氧化法处理污水的工艺，应根据污水的性质、处理要

求，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选用。

5.9.2 化学氧化采用的氧化剂应通过试验或根据类似污水处理

的运行经验确定。

5.9.3 污水消毒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化工污水处理后排放时，应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功能和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及当地环保部门的要求确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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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 .
2 经生化处理的污水再生回用时应消毒，并应符合再生回用

用途规定的水质卫生学指标。

5.9.4 污水的消毒可采用液氯、二氧化氯、臭氧，以及紫外线等方

法。

5.9.5 污水再生回用作循环冷却水的补充水时，杀菌方法应与循

环冷却水的杀菌方法统筹确定。

5.9.6 含有酚类化合物的污水不宜采用氯氧化或消毒。

5.9.7 采用氯系化合物、臭氧作氧化剂或消毒剂时，加药系统的

防火、防爆、防毒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和《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 50013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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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厌氧生物处理

6.1 一 般规定

6.1.1 厌氧生物处理宜通过试验或按相似水质运行经验确定处

理工艺和预处理措施。

6.1.2 厌氧生物处理宜采用中温厌氧消化，厌氧反应器内温度宜

为 30c 371。
6.1.3 有毒性、难生物降解的有机污水的厌氧生物处理，宜设置

污泥储存池及向反应器内投加污泥的设施。

6.1.4 厌氧生物处理构筑物的数量不宜少于 2个系列。

6.1.5 厌氧反应器内壁应进行防腐蚀处理，系统应密闭，沼气收

集、处理系统应进行气密性试验。

6.1.6 厌氧反应器、沼气储存和输送系统采用的电机、仪表、照明

等电气设备，应采取防爆措施。厌氧处理系统的机泵设备间、阀门

控制间，应设置通风设施和沼气泄漏报警装置。

6.2 水解酸化反应器

6.2.1 水解酸化反应器宜用于难降解有机物的预处理，反应器的

有效容积宜根据水力停留时间计算。水力停留时间宜通过试验或

按相似水质运行经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时，水力停留时间宜取 6h
12h0
6.2.2 上流式污泥床水解酸化反应器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设计：

1 反应器有效高度宜为 4. 0m〜6.0m；
2 清水区高度宜为 0.5m 1.5m；
3 上升流速宜为 0. 5m/h 1. 5m/h；
4 反应器底部应设均匀配水装置。当采用穿孔管配水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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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反冲洗设施，出水孔直径宜为 15mm 25mm，出水口流速不宜

小于 2m/s；

5 出水宜设均匀集水系统，出水堰负荷宜按二沉池负荷设

计；

6 反应器污泥区中上部宜设剩余污泥排放点，底部宜设排渣

设施，并宜采用多点排渣、排泥。

6.2.3 水解酸化反应器采用接触式污泥反应器时，系统应设沉淀

池和污泥回流设施。沉淀池设计参数宜按二沉池参数设计。反应

器应设搅拌装置。

6.3 上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

6.3.1 上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用于化工污水处理时，进水

COD浓度不宜大于 30000mg/Lo

6.3.2 上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宜采用中温厌氧道化，反应器内

部和进水宜设加热设施，外部宜采取保温措施。

6.3.3 反应区的有机物容积负荷或水力停留时间，宜通过试验或

根据同类水质运行资料确定，无试验数据时，中温消化的反应器，

反应区容积负荷宜为 3kgCCOD]/(m3 • d)~8kg[COD]/(m3 • d) ,

水力停留时间不宜小于 24h。

6.3.4 反应区表面水力负荷宜为 0.5m3/(m2 •h)~1.0m7(m2 •h),

当反应器出水需要回流时，表面水力负荷应按进水流量和回流量

之和计。

6.3.5 反应器底部应设置均匀配水系统，出水点服务面积宜按

2m2/个�5m2 /个设置。
6.3.6 反应器上部应设三相分离器，三相分离器的设计宜符合下

列规定：

1 沉淀区表面水力负荷不宜大于 L0m3/(m2・h),水力停

留时间宜为 1.5h~2.Oh；

2 沉淀区开缝处进水流速不宜大于 3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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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沉降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宜为 45° 60°；

4 气液分离界面气体负荷不宜小于 Im3/(m2 • h),集气室

宜采取水力消泡措施；

5 三相分离器导流体或导流板与集气室斜面重叠部分宽度，

宜大于 100mm 200mm。

6.4 厌氧生物滤池

6.4.1 厌氧生物滤池的滤料容积宜按容积负荷法计算。容积负

荷应根据试验或相似污水的运行数据确定，无资料时，容积负荷宜

取 2kg[COD]/.(m3 • d) 10kg[COD]/(m3 • d)。

6.4.2 当进水 COD浓度大于 8000mg/L时，厌氧生物滤池的出
水应回流。

6.4.3 厌氧生物滤池的填料装填高度不宜低于滤池高度的 2/3,

且不宜低于 2m。
6.4.4 升流式厌氧生物滤池的布水可采用穿孔管，孔口流速宜为

1. 5m/s 2.0m/s,管内流速宜为 0. 4m/s 0. 8m/s,孔口设在布
水管的下方两侧，孔口直径不宜小于 15mm。
6.4.5 厌氧生物滤池的进水悬浮物浓度不宜大于 200mg/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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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活性污泥法

7.1 一 般规定

7.1.1 活性污泥法应根据处理规模、进水水质和处理要求，选择

合适的处理工艺。

7.1.2 活性污泥法进水的石油类含量不应大于 30mg/L,硫化物

不宜大于 20mg/L,其他有毒害和抑制性物质在活性污泥系统混

合液中的允许浓度，宜通过试验或按有关技术资料确定。

7. 1. 3 生物反应池应根据污水性质，采取水力消泡或化学消泡措

施。

7.1.4 生物反应池有效水深应结合地质条件、曝气设备类型、污

水场高程设计确定，宜为 4m 6m。
7.1.5 廊道式生物反应池的池宽与有效水深之比宜为 1：1

2：1,长宽比不宜小于 5 ：1。

7.1.6 生物反应池采用鼓风曝气、转刷、转碟时，反应池的超高宜

为 0. 5m；采用叶轮表面曝气时，设备平台宜高出设计水面 0. 8m

1. 2m。
7.1.7 进水、回流污泥进入生物反应池厌氧段（池）、缺氧段（池）

时，宜采用淹没入流方式。

7.1.8 生物反应池中的厌氧段（池）、缺氧段（池）应采用机械搅

拌，混合功率宜为 3W/m3~8W/m3o

7.2 传统活性污泥工艺

7.2.1 传统活性污泥法宜用于处理有机污染物为主的污水。

7.2.2 采用普通曝气工艺时，反应池主要设计参数应根据试验或

相似污水的运行数据确定，当无数据时，可采用下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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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污泥负荷可取 0. 20kg[BOD5]/(kg[MLSS] • d) 0.30
kg[BOD3]/(kg[MLSS] • d)；

2 混合液悬浮固体平均浓度可取 2. 0g[MLSS]/L 4. 0
g[MLSS]/L；

3 污泥回流比可取50% 100%；
4 污泥泥龄可取 5d 15d；
5 污泥产率可取 0. 4kg[VSS]/kg[BODn 0. 6kg[VSS]/

kgEBOD5]o
7.2.3 生物反应池容积可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1 按污泥负荷计算：

24Q(S°-Se)
V 1000LX

2 按污泥泥龄计算：

24QY仇 (S°-Se)

Kd=Kd(20)((9T)T-20
式中：V-—生物反应池有效容积(mD；

So ——进水 BOD5 浓度(mg/L)；
Se——出水 BOD5 浓度(mg/L)；
Q一一生物反应池设计流量(n?/h)；
晨——污泥负荷{kg[BOD」/(kg[MLSS：| • d)}；
X——生物反应池内混合液悬浮固体平均浓度(g[MLSS]/

L)；

&一一生物反应池内混合液挥发性悬浮固体平均浓度
(g[MLVSS]/L)；

仇--—污泥泥龄(d)；
Y—一污泥产率系数(kg[VSS]/kg[BODj)；
(——衰减系数
Kmc——20℃时衰减系数(d-1)，可取 0. 04-0. 075；

(7.2. 3-1)

(7.2. 3-2)

(7.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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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设计温度（℃）；
国——温度系数，可取 1.02 1.06。

7.3 生物脱氮除磷

7.3.1 采取生物脱氮除磷的污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物脱氮除磷时，系统中有毒害和抑制性物质的允许浓度

宜通过试验或按有关资料确定；

2 生物脱氮除磷时，污水 BOD5 与总氮之比宜大于 4,BOD

与总磷之比宜大于 17；

3 进水 BOD5 不能满足脱氮除磷要求时,应外加碳源；

4 好氧段（池）剩余碱度宜大于 70mg/L（以 CaCOs 计）。
7.3.2 采用缺氧/好氧（An0）工艺脱氮时，反应池容积可采用下

列方法计算：

1 采用污泥负荷法，好氧段（池）容积可按公式（7.2. 3-1）计

算，容积应满足按 BOD 负荷和总氮负荷计算的结果，缺氧段（池）
容积可按好氧段（池）容积的 1/3 1/4 取值。

2 采用硝化反硝化动力学法计算：

1）好氧段（池）容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v — Q（So—Se）%y

° — 1000X、,（l+Kd%）
—
A

〃=0 47 _也_ eO.O98（T-15）户 • Kn+M
式中：Vo ——好氧段（池）容积（mD；

心——好氧段污泥泥龄（d）;
y—污泥产率系数；

Q 生物反应池的设计流量（m3/d）；

So ——进水 BOD3 浓度（mg/L）；
8——出水 BOD5 浓度（mg/L）；

(7. 3. 2-1)

(7. 3. 2-2)

(7.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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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生物反应池内混合液挥发性悬浮固体平均浓度
(g[MLVSS]/L)；

R——衰减系数GTI)，宜根据试验或相似污水运行数据确
定，无数据时，可取 0.05 0.1；

F——安全系数，取 L 5 3.0；

〃——硝化菌比生长速率(37);
M——硝化出水氨氮浓度(mg/L)；
降——硝化半速率常数(mg/L) ,可取 1. Omg/L；

T—一设计温度(℃)；
0. 47——15℃时硝化菌最大比生长速率(at )o

2)缺氧段(池)容积可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
0.001Q(N0-Ne)-0. 12AXV

元=

Kde=Kde >1·08<"2。)

式中：Vn——缺氧段(池)容积(m3)；
N。——生物反应系统进水总氮浓度(mg/L)；
Ne——生物反应系统出水总氮浓度(mg/L)；

Kde——脱氮速率 {kg[N]/(kg[MLSS] • d)}；

Kde(2。)——20℃的脱氮速率，无数据时可取 0. 03{kgCN]/
(kg[MLSS] • d)}~0.06{kgEN]/(kg[MLSS] • d)}；

X——生物反应池内混合液悬浮固体平均浓度(g[MLSS]/
L)；

——排出生物反应系统的挥发性悬浮固体量(kg[VSS]/
d)o

7. 3.3 缺氧/好氧工艺主要设计参数宜根据试验或相似污水运行

数据确定,无数据时可按下列数据取值：

1 BOD5 污泥负荷宜取 0. 05kg[BOD3]/(kg[MLSS] • d)

0. 15kg[BOD5]/(kgLMLSS] • d)；

2 总氮污泥负荷不宜大于 0. 05kg[TN]/(kg[MLSS] • d)；

(7. 3. 2-4)

(7.3. 2-5)

• 20 •



3 混合液悬浮固体平均浓度宜取 2. 5g[MLSS]/L 4. 5
g[MLSS]/L；

4 污泥龄宜取 lid 23d；
5 污泥回流比宜取 50% 100%；
6 混合液回流比宜取 200% 400%；
7 污泥产率宜取 0. 3kg[VSS]/kg [BODJ〜0. 6kg[VSS]/

kg：BOD5]o
7.3.4 采用厌氧/缺氧/好氧工艺脱氮除磷时，反应池好氧段

（池）、缺氧段（池）的容积可按本规范第 7. 3. 2 条的规定计算。厌

氧段（池）的容积可按水力停留时间计算，水力停留时间宜为 lh 2h。
7.3.5 厌氧/缺氧/好氧工艺主要设计参数宜根据试验或相似污

水运行数据确定，无数据时宜按下列数据取值：

1 BOD5 污泥负荷宜取 0. lkg[BOD5]/（kg[MLSS] • d）

0. 2kgEBOD5]/（kg[MLSS] • d）；
2 混合液悬浮固体平均浓度宜取 2. 5[MLSS]/L 4. 5

g[MLSS]/L；

3 污泥龄宜取 10d 20d；
4 污泥回流比宜取 20% 100%;
5 混合液回流比宜大于或等于 200%；

6 污泥产率宜取 0. 3kg[VSS]/kg [BOD5] 0. 6kg[VSS]/
kg[BOD]o

7.3.6 厌氧/缺氧/好氧工艺脱氮除磷时，可根据进水水质和处理

要求，经技术经济分析比较后，选择各种改进型的工艺。

7.3.7 生物除磷的剩余污泥宜采用机械浓缩。

7.4 纯氧曝气工艺

7.4.1 有氧源可利用的条件下，可采用纯氧曝气活性污泥法处理

可生物降解污水。

7.4.2 纯氧曝气宜采用密闭式表面曝气工艺，主要设计参数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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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试验或相似污水的实际运行数据确定，当无数据时可按下列数

据取值：

1 BOD5 污泥负荷宜取 0. 3kg[BOD5]/(kg[MLSS] • d)

0. 5kg[BOD5"(kg[MLSS] d)；

2 混合液悬浮固体平均浓度宜取 4[MLSS]./L 8g[MLSS]/

L；
3 回流污泥浓度不宜低于 12g/L；

4 污泥回流比宜取 30% 60%；

5 污泥产率宜取 0. 3kg[VSS]/kg[BOD5〕 0. 45kg[VSS]/
kg[BOD口

6 反应池混合液溶解氧浓度宜为 4mg/L 10mg/L；

7 尾气中溶解氧浓度宜为 40% 50%,尾气排放流量宜为

进氧量的10% 20%,氧气的利用率不宜小于 90%。

7.4.3 密闭式表面曝气反应池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池体应加盖密闭，池内气相压力宜为 300Pa-500Pa；

2 反应池宜采用多段串联池型，分段数宜为 3段�4 段，每

段平面尺寸宜为正方形；

3 反应池水深与池宽之比应根据曝气机技术性能确定，水深

宜为 3m 5m,气相部分高度宜为 1m 1. 4m；

4 反应池每段应装设一台表面曝气机，第一、第二段宜采用

变速或双速电动机驱动，表曝机宜具有调节叶轮浸没深度的功能；

5 各段池内应装设防旋流的垂直挡板，池中央表曝机下应设

导流锥；

6 各段隔墙上部应设通气孔，墙角处应设浮渣、泡沫通道，下

部应设水流通道，水流通道流速宜为 0. lm/s 0. 3m/s；
7 反应池出水口应设置带水封的出水堰，并宜采用内堰；

8 尾气排气立管应伸出池顶，且超出池顶距离不宜小于2m；

9 宜设消泡水设施；

10 反应池首末两段应设双向安全阀，首段安全阀的正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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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为 1500Pa 2000Pa,负压值宜为 500Pa lOOOPa；末段安全阀

的正压值宜为 lOOOPa 1500Pa,负压值宜为 500Pa lOOOPa；

11 反应池应设清扫风机，风量宜按换气率 2 次 /h 3 次/h
计算；

12 池体内表面应采取防腐措施；

13 切断阀后的氧气管道、尾气排气管道、阀门后的消泡水

管、吹扫用的空气管道等各种管道及阀门，宜采用不锈钢材质；

14 曝气机竖轴、叶轮应采用耐腐蚀材质。

7.4.4 密闭式表面曝气池应按下列规定设置生产控制及安全监

控设施：

1 反应池的第一段应设气相压力传感仪表；

2 反应池的第一段气相中应设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

并应根据可燃气体浓度的设定值控制供氧管道切断阀和清扫风机；

3 反应池的末段应设气相氧浓度检测仪，并应根据氧浓度设

定值控制尾气排气管的切断阀。

7.5 氧化沟工艺

7.5.1 氧化沟容积宜采用污泥负荷法计算。主要设计参数宜根

据试验或类似污水的运行数据确定，当无数据时，延时曝气氧化沟

主要设计参数可按下列数据取值：

1 污泥负荷宜取 0. 05kgCBOD5]/(kgEMLSS] • d) 0. 10

kg[BODs]/(kg[MLSS] • d)；
2 混合液悬浮固体平均浓度宜取 2. 5[MLSS]/L 4. 5

g[MLSS]/L；

3 污泥龄不宜小于 15d；

4 污泥回流比宜取 50% 150%；
5 污泥产率宜取 0. 3kgEVSS]/kgEBOD5]~0. 6kg[VSS]/

kg[BODj。

7.5.2 当氧化沟工艺用于脱氮除磷时，其设计计算宜符合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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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3 节的有关规定。
7.5.3 氧化沟沟内平均水平流速不应小于 0. 25m/s,当流速不能

满足要求时，宜设潜水推进器。

7.5.4 氧化沟可采用曝气转碟、曝气转刷、表面曝气叶轮或鼓风

曝气等充氧方式。

7. 5.5 氧化沟有效水深应根据曝气设备性能确定。采用转刷曝

气机时，有效水深不宜大于 3. 5m；采用转碟曝气机时，有效水深不

宜大于 4.0m；采用竖轴表面曝气机时，有效水深不宜大于 5. 0m；

采用鼓风曝气时，有效水深宜为 4m 6m。反应池的超高应符合

本规范第 7. 1.6条的规定。
7.5.6 氧化沟内宜设导流设施，出水应设可调节出水堰板。

7.6 序批式活性污泥工艺

7.6.1 序批式活性污泥反应池数量不宜少于 2组。

7.6.2 序批式活性污泥反应池的有效容积可按下式计算：

— 240so （7 R 八V~1000XLs?r （7.6.2）

式中：V——序批式活性污泥反应池有效容积（n^）；
Q——每个周期进水量（m3/h）；
S。——进水 BODs（或 TN）浓度（mg/L）；
Ls——BODs（或 TN）污泥负荷｛kg/（kg[MLSS] • d）｝；

外——每个周期的反应时间（h）；
X——生物反应池内混合液悬浮固体平均浓度（g[MLSS]/L）0

7.6.3 序批式活性污泥工艺的主要设计参数宜根据试验或类似

污水运行数据确定，当无数据时，污泥负荷可根据去除碳源有机

物、脱氮、除磷的不同要求确定，可按本规范第 7. 2. 2 条、第 7. 3. 3

条、第 7. 3. 5 条的规定选取。用于脱氮时，反应池容积应满足按有

机负荷和总氮负荷计算的结果。

7.6.4 序批式活性污泥工艺各工序的时间宜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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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水时间可按下式计算：

t

式中：外——每池每周期所需的进水时间（h）;

t 个运行周期需要的时间（h）；

n 反应池的个数。

2 反应时间可按下式计算：

— 24S0m

“=1000LsX
式中：g 反应时间（h）；

m 充水比，需脱氮时宜取 0. 15 0. 3。
3 沉淀时间宜为 1. Oh。
4 排水时间宜为 1. Oh 1. 5ho
5 一个周期需要的时间可按下式计算：

t= th

式中：is——沉淀时间（h）；
如 排水时间（h）；

4——闲置时间（h）。

7.6.5 反应池宜采用矩形池，水深宜为 4. 0m 6. 0m；间歇进水时
反应池长度与宽度之比宜为 1：1 2：1,连续进水时宜为 2.5：1
4 ：1。

7.6.6 连续进水时，反应池的进水应设导流装置。

7.6.7 反应池应在灌水结束水位处设置固定式事故排水装置。

7.6.8 反应池应采用防止浮渣流出设施的津水器及清除浮渣的

装置。

7.6.9 序批式活性污泥工艺的运行宜采用程序控制。

7.7 膜生物反应器

7.7.1 处理化工污水的膜生物反应器宜选择孔径分布均匀，非对

(7. 6.4-1)

(7. 6. 4-2)

(7. 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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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耐污染和易清洗的改性聚乙烯、聚飒膜。对于含油污水，宜选

择聚偏氟乙烯膜。

7.7.2 当膜池与生物反应池分开设置时，膜池的间数不宜少于

2间。

7.7.3 膜的设计通量宜通过试验确定，计算总通量时应扣除水反

洗、在线化学反洗和化学清洗时不产水部分模块的通量，并宜有

10% 20%的余量。
7. 7. 4 一体式膜生物反应器宜选用膜孔径为 0. 4Mm的
外压式微滤膜组件，分置式膜生物反应器宜选用管式超滤膜组件。

7.7.5 一体式膜生物反应器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膜的工作水通量宜大于 10L/(m2 - h);

2 污泥浓度宜为 5g[MLSS]/L 12g[MLSS]/L；
3 污泥停留时间宜为 15d 6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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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 物膜法

8.1 一 般规定

8.1.1 生物膜法处理污水可采用接触氧化、曝气生物滤池等工

艺。

8.1.2 生物膜法进水含油量不宜大于 20mg/L。

8.1.3 生物膜法处理构筑物应根据当地气温和环境等条件，采取

防冻、防臭等措施。

8.2 生物接触氧化

8.2.1 接触氧化池宜按填料容积负荷法计算。用于碳氧化和硝

化时，应同时满足按 bod3 容积负荷和硝化容积负荷分别计算的
结果。接触氧化池填料容积负荷应根据试验或相似污水的运行数

据确定，当无资料时，可按下列数据选取：

1 用于碳氧化时,BOD5 容积负荷宜为 1. Okg：BODj/(m3 -
d)~3. 0kgCBODs3/(m3 • d)；

2 用于碳氧化和确化时，BOD5 容积负荷宜为 0. 2
kgCBOD5]/(m3 • d)~1.0kgLBOD5J/(m3 • d),硝化(氨氮)容积

负荷宜为 0. lkg[NH3-N]/(m‘ • d)~0. 4kg[NH3-Nj,/(m3 • d)。
8.2.2 接触氧化池的污泥产率可取 0. 2kg[VSSj/kg [BODJ

0. 4kg[VSS]/kg [BOD3]o
8.2.3 生物接触氧化池有效水深应结合填料层高度、填料种类、

填料和曝气设施布置形式、维护检修要求、系统高程布置等因素确

定，宜为 4m~6m。
8.2.4 生物接触氧化池的供气量及供氧设备的选型应满足供氧、

搅拌及防止填料堵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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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生物接触氧化池进水应防止短流，出水宜采用堰式出水，

池底部应设置排泥和放空设施。

8.2.6 生物接触氧化池的填料应选择对微生物无毒害、易挂膜、

质轻、强度高、抗老化、比表面积大和空隙率高的填料。

8.3 曝气生物滤池

8.3.1 曝气生物滤池滤料的容积负荷及其他设计参数宜根据试

验资料确定,无试验资料时，可采用下列数据：

1 用于碳氧化时，B0工 容积负荷宜为 2kg[BODs]/(m3 -
d) ~4kg[BOD53/ (m3 • d)；

2 用于硝化时，进水 BOD5 浓度不宜大于 30mg/L,硝化容
积负荷(以 NH3-N 计)宜为 0. 3kg：NH3-N]/(m3 • d) 0. 8
kg[NH3-N]/ (m3 • d)；

3 反硝化容积负荷(以 NO3-N计)宜为 0. 8,kg[NO3-N]/
(m3 • d)~4. 0kg[NO3-N]/(m3 • d)；

4 污水通过滤料层高度的空塔停留时间不宜小于 45min；

5 污泥产率可取 0. 18kg[VSS]/kg [BOD5] 0. 75
kg[VSS]/kg [BODJ。
8.3.2 进水悬浮固体不宜大于 60mg/Lo
8.3.3 池体高度宜为 5m 7m,滤料层高度宜为 2. 5m 4. 5m；
滤池应采用均匀的布水、布气系统。

8.3.4 曝气生物滤池的反冲洗供气和曝气充氧系统宜分别设置。

曝气装置可采用单孔膜空气扩散器或穿孔管曝气器。曝气器可设

在承托层或滤料层中。曝气充氧系统的气水比不宜小于 2。

8.3.5 曝气生物滤池的滤料应具有机械强度高、不易磨损、空隙

率高、比表面积大、化学稳定性好、生物附着性强、质轻和不易堵塞

的性质，宜选用球形轻质多孔陶粒或塑料球形颗粒,滤料承托层宜

选择机械强度高和化学稳定性好的材料。

8.3.6 曝气生物滤池的反冲洗宜采用气水联合反冲洗。反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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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强度宜为 10L/(m2 • s) 15L/(m2 • s)；反冲洗水强度宜为
5L/(m2 • s)~8L/(m2 • s) o 冲洗时间宜为 8min—12mino
8.3.7 曝气生物滤池宜设置自动控制系统。反冲洗周期可定时

和根据滤料层阻力控制。

8.3.8 曝气生物滤池并联运行组数不宜少于 2组，当一组反冲洗

时，其他滤池的过流量应满足进水水量的要求。

8.3.9 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排水不宜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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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化工特种污染物处理

9.1 一 般规定

9.1.1 含有特种污染物污水的处理宜通过试验或按同类污水处

理的运行经验确定处理方法。

9.1.2 化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浓度特种污染物，宜在工艺装置

内进行预处理、回收、回用。

9.1.3 化工装置非正常排出的高浓度物料应设储槽收集暂存，并

应在装置正常运行后再返回工艺过程,不得作为污水排放。

9.1.4 采用化学沉淀法处理第一类污染物产生的沉淀物，应按危

险废物进行回收或填埋。填埋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

填埋污染物控制标准》GB 18598的有关规定。

9.2 氨 氮污水

9.2.1 高浓度氨氮污水应经预处理后再进行生物处理。

9. 2. 2 含氨氮的污水宜与其他有机污水、生活污水混合后采用生

物法处理。

9.2.3 生物处理系统进水中氨氮的浓度不宜大于 200mg/L。

9.2.4 含氨氮污水的生物处理宜采用具有脱氮功能的硝化、反硝

化工艺处理。

9.3 有机磷污水

9.3.1 有机磷污水宜采用物化处理和生物处理相结合的处理方

法，生物处理后出水中的磷不能满足排放标准时，宜增加化学除磷

设施。

9.3.2 含有高浓度酚的有机磷污水，宜先回收污水中的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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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高浓度有机磷污水的预处理宜采用低压酸性水解法。

9.4 含 氟污水

9. 4.1 含氟化物污水宜采用化学沉淀法处理，宜采用下列处理方

法：

1 高浓度含氟污水宜采用多级沉淀处理，宜先采用石灰沉淀

法进行二级处理，再用铝盐（或镁盐）进行后续处理；

2 低浓度含氟污水宜采用石灰一铝盐（或镁盐）沉淀法处理。

9.4.2 采用硫酸铝作混凝剂时，宜加入适量聚丙烯酰胺作助凝

剂。

9.5 硫化物污水

9. 5.1 高浓度硫化物污水宜回收其中的硫，不易回收硫的污水，

宜采用化学絮凝沉淀法处理。

9. 5.2 当采用石灰一硫酸亚铁沉淀法处理时，污水处理终点的

pH值宜为 8 9,并宜适量添加聚丙烯酰胺作助凝剂。

9.5.3 当污水中硫化物的浓度小于 10mg/L时，可采用臭氧、氯

或芬顿试剂氧化法处理，并应达标排放。

9.5.4 硫化物污水不得采用直接加酸法调节 pH值。

9. 5.5 化学沉淀法产生的污泥可采用离心沉降机或板框压滤机

进行脱水处理。

9.6 含汞污水

9.6.1 含汞浓度高的污水宜采用硫化物与铁盐、铝盐混凝剂进行

共沉预处理。

9.6.2 低浓度含汞污水、经化学沉淀法处理后的含汞污水，以及

含有机汞的污水,宜采用活性炭吸附法或离子交换法处理。

9.6.3 含汞污泥应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置，活性炭和离子交换树脂

再生液中的汞应由专业单位进行回收,不得产生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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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含 铭污水

9.7.1 污水中的三价倍可采用石灰或氢氧化钠进行中和沉淀处

理，pH值宜控制在 8 9。

9.7.2 含六价铭的污水宜采用还原剂将六价格还原为三价格，再

用中和沉淀法处理，还原反应的 pH值宜为 2 3。
9.7.3 当采用离子交换法处理含倍污水时，三价铭宜采用阳离子

树脂,六价铭宜采用阴离子树脂。阴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六价辂时，

pH值宜控制在 4〜5。
9.7.4 对于有回收价值的高浓度铭酸盐和铭酸污水可采用蒸发

法进行回收处理。

9.7.5 含馅污泥应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置。

9.8 含 铜污水

9.8.1 含有铜离子的污水宜采用氢氧化钠沉淀法处理，沉淀物经

浓缩脱水后应回收，不能回收时，应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置。

9.8.2 污水中的铜离子以络合物状态存在时，可根据下列情况解

络后再进行化学沉淀处理：

1 对于铜与碳酸根形成的络合物，可采取将 pH值调至 6 7,

再用空气吹脱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解络；

2 对于铜与氟化物形成的络合物，可采用次氯酸钠作为解络

剂；

3 对铜与氨形成的络合物，可采用硫化物进行沉淀处理。

9.8.3 浓度较高的含铜污水可采用电解法处理，并应回收其中的

铜。

9.9 含 氟污水

9.9.1 高浓度含氟污水可采用加压水解法处理;低浓度含氟污水

可采用化学氧化法或生物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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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 当采用加压水解法时，水解反应器的温度宜控制在 60℃

80℃,污水停留时间宜为 6h 8h；当采用氯氧化法时，宜将污水的
pH值调节到 8. 5 9. 0,氧化停留时间宜为 lh,加氯量宜过量

10% 30%。
9.9.3 当采用生物滤塔处理造气含氧污水时，应选择不易堵塞的

填料和喷头，并应添加适当的营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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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用处理

io.1 一 般规定

10.1.1 污水的回用应根据回用对象对水质的要求确定，可采用

混凝沉淀、气浮、过滤、活性炭吸附、膜处理、电吸附、化学氧化、杀

菌等工艺技术的一种或几种组合进行处理。

10.1.2 再生水宜用于循环冷却水的补充水。

10.1.3 再生水管道设计流量应按最高时水量计。

10.L4 再生水管道的材质应根据水质、水压、外部荷载、地质条

件，以及安装施工方便、经济合理的原则选择。

10.1.5 再生水管道严禁与生活饮用水管道连接。再生水管道明

装时应有规定的标志颜色，埋地时应有带状标志。

10.1.6 各处理构筑物的个（格）数不宜少于 2 个（格），并宜并联

设计，供水可暂时中断或有其他保障措施保证供水时，可设 1 个

（格）。再生水池（罐）的容积应按供水和用水变化情况确定，不宜

小于日供水量的 10%。
10.1.7 当再生水需要进行除盐处理时，应经技术经济比较，根据

回用源水的含盐量和再生水的水质要求,选择深度处理工艺。

10.2 吸 附

10.2.1 当再生水需要进行脱色、除臭、除重金属和去除难以氧化的

有机物时，可采用活性炭、大孔树脂、沸石、磺化煤等进行吸附处理。

10. 2.2 活性炭吸附系统的设计与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进行静态选炭及炭柱动态试验，根据被处理水水质和后

续工序要求，确定用炭量、接触时间、水力负荷与再生周期等参数；

2 选择的活性炭应具有吸附性能好、中孔发达、机械强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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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性能稳定、再生性能好的特点；

3 活性炭使用周期宜以目标去除物接近超标时作为再生的

控制条件；

4 活性炭的再生宜采用高温加热再生法。

10.2.3 活性炭吸附器的设计宜通过试验或按类似条件下的运行

经验确定，当无资料时，宜采用下列数据：

1 进水浊度不宜大于 3NTU。 •

2 设计流速宜按下列情况选择：

1)当用于吸附水中有机物且位于多介质滤器和反渗透之间

时，流速宜为 8m/h-10m/h；

2)当用于吸附水中有机物且位于超滤和反渗透之间时，流

速宜为 10m/h 15m/h；

3)当用于吸附水中余氯时，流速不宜大于 20m/ho
3 活性炭滤层高度及运行周期，宜符合下列规定：

1)用于吸附水中有机物时，装载高度不宜小于 2m；

2)当进水 COD小于或等于 30mg/L时，设计运行周期不宜

小于 1000b；

3)用于吸附水中余氯时，装载高度不宜小于 1. 5m,设计运

行周期不宜小于 8000h。

4 活性炭吸附器的经常性冲洗周期宜为 3d 6d,水冲洗强

度宜为 • s)~13L/(m2 s) ，冲洗时间宜为 8min

12min,膨胀率宜为 15%〜20%。定期大流量冲洗周期宜为 30d,

冲洗强度宜为 15L/(m2 - s)~18L/(m2 • s) , 冲洗时间宜为

8min 12min,膨胀率宜为 25% 35%。冲洗水宜采用活性炭吸

附器产水。反冲洗水管上应设流量调节和计量装置。

10.2.4 大孔树脂宜用于酸性水中有机物、重金属、有毒等物质的

吸附。

10.2.5 当大孔树脂用于吸附弱酸性物质时，宜采用氢氧化钠再

生，吸附弱碱性物质时，宜采用盐酸再生，吸附挥发性物质时，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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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热水或蒸汽再生。

10.3 离 子交换

10.3.1 离子交换法可用于处理含重金属离子、大分子有机物的

污水，也可用作反渗透的预处理工艺或后处理工艺。

10.3.2 采用离子交换法处理污水时，宜选择酸、碱消耗量低的工

艺，树脂的工作交换容量宜低于理论值，同时应选择机械强度高、

抗污染能力强的离子交换剂。

10.3.3 离子交换系统的反洗水宜回收利用。

10.3.4 离子交换器的进水宜符合表 10. 3. 4的规定。
表 10.3.4 离子交换器的进水要求

注：强碱 II 型树脂、丙烯酸树脂的进水水温不应大于 35℃。CODmn值是对使用凝

测 试项目 单 位 许用值

水温 5 45

浊度 NTU <2

游离余氯（以 02 表示） mg/L V0. 1

总铁（Fe） mg/L VO. 3

CODMn mg/L <2

胶型强碱阴离子树脂的要求。

10.4 超（微）滤

10.4.1 超（微）滤装置的进水水质指标宜符合表 10. 4. 1的规
定。

表 10. 4.1 超（微）滤装置的进水水质指标

测 试项目 单 位 许用值

水温 10 40

pH值 — 2 n

浊度 NTU
内压式膜组件 <30

外压式膜组件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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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2 超（微）滤膜组件的设计通量宜通过中试确定，中试时间

宜大于 2000ho
10.4.3 当不具备做中试的条件时，超（微）滤膜组件的设计可按

下列数据取值：

1 当进水浊度大于 30NTU时，宜选用外压式超（微）滤膜组

件，滤膜组件宜选用聚偏氟乙麻材质的产品，设计通量不宜大于

50L/（m2 h）。

2 当进水浊度小于 30NTU时，宜选用内压式超（微）滤膜组

件，滤膜组件宜选用改性聚碉或聚醒碉材质的产品，设计通量可根

据进水浊度不同，按下列规定选取：

1）当进水浊度大于 20NTU小于或等于 30NTU时,设计通

量宜小于 50 L/（m2 • h）；
2）当进水浊度大于10NTU小于或等于 20NTU时,设计通

量宜小于 60 L/（m2 • h）；
3）当进水浊度小于或等于 10NTU 时，设计通量宜小于

70L/（m2 • h）o

10.4.4 超（微）滤装置不宜少于 2 套，每套间距不宜小于 1. 2m,

其他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0. 8m,并应布置在室内。

10.4.5 超（微）滤装置的操作压力宜小于 0. 5MPa,跨膜压差宜

小于 0.IMPa。
10.4.6 超（微）滤装置的进、出口应设浊度仪、差压表及取样接

口，出口宜设 SDI仪的接口。
10.4.7 超（微）滤装置的进水应设 50rm lOOptm的预过滤器。
10.4.8 超（微）滤装置的反洗应采用自动反冲洗系统。外压式超

（微）滤装置应设空气擦洗设施，内压式超（微）滤装置应设加药反

洗系统。反冲洗的自耗水率应低于总进水量的10%,反冲洗水宜

回收利用。

10. 4. 9 超（微）滤膜的设计使用寿命不应低于 3 年，应设在线监

测微滤膜完整性的自动测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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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反渗透

10.5.1 反渗透系统应根据再生水水源的特性、回用对象对水质

的要求，合理选择配置，预处理工艺应满足反渗透进水要求。

10.5.2 反渗透系统应保证连续季定的供水量，系统能力宜富裕

20% 30%。
10.5.3 反渗透膜元件的型号和数量应根据进水水质、水温、产水

量、回收率等通过优化计算确定。膜元件的设计通量不宜大于该

水源适用通量的中间值。膜元件的数量应能保证在最低设计水温

运行时，产水量可达到设计值。

10.5.4 化工污水回用处理宜选用操作压力低、抗污染的反渗透

膜。在设计使用条件下，反渗透本体初始运行压力宜小于

1. 5MPa。
10.5.5 当采用二级反渗透系统时，第二级反渗透的浓水应循环

到一级反渗透进水重复使用，不合格产水应回收。

10.5.6 每套反渗透装置宜配置独立的保安过滤器、高压泵。保

安过滤器的精度宜为 5Km，不宜采用带反洗功能的保安过滤器。
保安过滤器、高压泵宜选用不锈钢材质。

10.5.7 反渗透装置应有流量、压力、温度等控制措施，反渗透的

高压泵进口应设进水低压保护开关，出口宜设电动慢开阀门和出

水高压保护开关。当几台反渗透装置的产水并联进入一条产水总

管时，每台装置的产水管应设止回阀。

10.5.8 反渗透装置进水、产水和浓水均应计量，各段进出口均应

设压力表，进水应设监测电导率、pH 值、温度、余氯或氧化还原电

位的仪表，产水应设电导监测仪表。

10.5.9 反渗透装置应设置加药和清洗设施，清洗设施应有加热

保温措施，反渗透各段应分别设置清洗管（接口）。 ，

10.5.10 反渗透装置宜布置在室内，当环境温度低于 4℃时，应

采取防冻措施，装置两侧应留有不小于膜元件长度 1. 2 倍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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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10. 5. 11 反渗透浓水排放管的布置应能保证系统停用时最高一

层膜组件不会被排空。

10.5.12 反渗透设备的进水宜符合表 10. 5. 12的规定。
表 10. 5. 12 反渗透设备的进水

项 目 单位 醋酸纤维素膜 复合膜

水温 5 40 5 45

pH值 ——
4〜 6（运行） 4 11（运行）

3 7（清洗） 2. 5〜 11（清洗）

浊度 NTU <1.0 <1.0

sdi15 — ≤3 <3

游离余氯
（以 Cl2 表示）

mg/L 0. 3-1. 0 <0.1

总铁（Fe） mg/'L <0. 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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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污泥处理与处置

11.1 一般 规定

11.1.1 污泥处理与处置应符合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的原则,

可以利用的污泥宜综合利用。

11.1.2 危险废物的污泥应与一般污泥分开处理和处置。

11.1.3 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臭气应妥善处理。

11.1.4 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应返回污水处理构筑物处

理。

11. 1. 5 污泥处理量应包括污水物化、生物处理各单元排出的污

泥，并应根据污水处理工艺或按类似水质类似处理工艺的运行数

据确定。污泥处理设施的规模应与污水处理的排泥操作相适应。

11.2 污泥的输送

11.2.1 采用管道输送时，污泥的含水率不宜小于 90%。

11.2.2 压力输泥管的最小管径不宜小于 100mm,重力输泥管的

最小管径不宜小于 200mm，相应最小设计坡度不宜小于 0. 01。
11.2.3 压力输泥管的最小设计流速可按表 11.2.3的规定取值。

表 H.2.3 压力输泥管的最小设计流速

11.2.4 污泥管道的水力计算可按有关经验公式、试验资料或已

有运行数据综合确定管径、水力坡降。

污泥含水率(％)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8

最小流速(m/s) 1.5 1.4 1.3 1. 2 1.1 L0 0.9 0.8 0.7 0. 7

11.2.5 输泥管道应设压力水冲洗设施，水冲洗流速不宜小于

0. 7m/so
11.2.6 长距离压力输泥管宜每隔 100m 200m,或在适当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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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设检查口，管道凸部应设排气阀，管道凹部应设放空管。

11.2.7 污泥采用管道输送时宜选用螺杆泵或旋转叶型泵输送。

11.2.8 脱水污泥可采用皮带输送机、螺旋输送机输送。

11.3 污 泥浓缩

11.3.1 污泥浓缩方式宜根据污泥性质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并宜根据试验资料或类似性质污泥浓缩的运行经验确定设计参

数。

11.3.2 生物除磷工艺的污泥宜采用浓缩脱水一体化设备。

11.3.3 重力式污泥浓缩池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污泥浓缩池面积宜按固体负荷计算并按水力负荷校核。

2 剩余活性污泥的浓缩当无资料时，可取下列数据：

1)固体负荷 20kg/ (m2 • d)~40kg/(m2 • d)；

2)水力负荷 4m"(ri? • d)~8m3/(m2 • d)；

3)浓缩前污泥含水率 99.2% 99.6%；
4)浓缩后污泥含水率 97% 98%。

3 浓缩时间宜为 10h〜24h,活性污泥的浓缩时间不宜小于

12h,密度较大的无机污泥浓缩时间可适当减少。

- 4 污泥浓缩池的有效水深宜为 3. 5m 4. 5m。
11.3.4 辐流式污泥浓缩池宜采用栅条浓缩机，栅条浓缩机的外

缘线速度宜为 lm/min 2m/min,池底坡向泥斗的坡度不宜小于

0.05,密度大的无机污泥浓缩池配置的刮泥机宜具有自动提耙功

能。

11.3.5 污泥浓缩池宜设置去除浮渣的装置，无机污泥浓缩池可

不设去除浮渣的装置。

11. 3. 6 间歇式污泥浓缩池应设置排出不同深度上清液的设施。

11.4 污泥厌氧消化

11.4.1 有机污泥采用厌氧消化处理时，宜根据试验资料或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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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运行经验确定设计参数。
11.4.2 消化池进泥的含水率宜小于 97%,污泥经消化处理后，

其挥发性固体去除率宜大于 40%。
11.4.3 厌氧消化可采用单级或两级中温消化，单级厌氧消化池

或两级厌氧消化池的第一级污泥消化温度，宜为 33℃ 35℃。

11. 4. 4 厌氧消化池的总有效容积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消化时间计算时，可按下式计算：

V=Qr (11.4.4-1)

式中：V——消化池总有效容积(m3)；

Q——每日投入消化池的原污泥量(nd/d)；
t——消化时间，宜为 20d 30d。

2 根据挥发性固体容积负荷计算时，可按下式计算：

(11.4. 4-2)
Lv

式中：Ws——每日投入消化池的原污泥中挥发性干固体重量
(kg[VSS]/d)；

Lv——消化池挥发性固体容积负荷｛kg[VSS]/(m3 •d",宜
采用 0. 6kgCVSS]/(m3 • d)~l. 5kg[VSS]/ (m3 • d)o

11. 4. 5 厌氧消化池的污泥加热可采用池外热交换器或蒸汽直接

加热。

H.4.6 厌氧消化池内壁应进行防腐处理。

11.4.7 厌氧消化池应设搅拌设施，搅拌方式可采用污泥气搅拌、

机械搅拌或水泵循环搅拌。

11. 4. 8 厌氧消化池和污泥气储罐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的有关规定。
11.4.9 污泥消化泵房、污泥气储罐、污泥气压缩机房、阀门控制

间等采用的电机、仪表、照明等电气设备，应采取防爆措施，室内应

设置通风设施和污泥气泄漏报警装置。

11.4. 10 污泥气宜综合利用，并宜根据使用要求进行除湿和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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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污泥脱水和干化

11.5.1 污泥脱水机械的类型应根据污泥的性质和脱水要求，经

技术经济比较后选用。

11.5.2 污泥脱水机械的台数应根据处理的干泥量、脱水机的能

力及运行时间确定。

11. 5.3 板框压滤机和箱式压滤机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过滤压力宜为 0. 4MPa 0. 8MPa；
2 过滤周期宜为 2h 4h；
3 每台压滤机宜设污泥压入泵一台，并宜选用柱塞泵。

11.5.4 带式压滤机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进泥含水率宜为 99. 2%~96%,泥饼含水率宜为 75%
80%,当进泥含水率大于 98%时，应设置浓缩段；

2 应按带式压滤机的要求配置空气压缩机；

3 应配置冲洗泵，冲洗泵的压力宜为 0. 4MPa-0. 6MPa,流

量宜按 6ms/（m［带宽］• h） llms/Cm［带宽］• h）计算，应至少
有一台备用冲洗泵。

11.5.5 含油污泥宜选择离心脱水机，进泥泵宜采用单螺杆泵。

离心脱水机前应设置污泥切割机，切割后的污泥粒径不宜大于

8mmo
11.5.6 剩余活性污泥、含油污泥和黏度较大的污泥的脱水，可采

用叠螺式污泥脱水一体化设备，设计参数宜通过试验或按类似污

泥脱水运行经验确定。

11.5.7 污泥在脱水前宜投加混凝剂调理，混凝剂种类应根据污

泥的性质和出路选用，投加量宜根据试验资料或类似运行经验确

定。

11.5.8 滤布冲洗水宜采用污水处理场处理后的出水。

11. 5. 9 污泥脱水间应设置通风设施，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6 次/h。

11.5.10 脱水后的污泥应根据污泥最终处置方式和运输条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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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采用污泥堆棚或污泥料仓储存。污泥堆棚容积宜按 3d 7d污

泥量计，并应根据污泥量设污泥输送与装卸设备。

11.5.11 当环境、气候和场地条件允许时，污泥的干化可采用自

然干化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干化场分块数不宜少于 3 块；

2 宜设人工滤水层；

3 人工滤水层下应设不透水层；

4 宜设排除上层污泥水的设施。

11.6 污 泥处置

11.6.1 污泥处置应根据污泥性质及当地的环境保护要求确定。

11.6.2 污泥处置应根据污泥性质采用下列处置方法：

1 属于危险废物的污泥，采用焚烧方法处置时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 的有关规定；采用

填埋方法处置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 18598 的有关规定。
2 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污泥，其处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 的有

关规定；

3 属于一般有机污泥的，其处置宜按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的

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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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总体设计

12.1 场 址

12.1.1 污水处理场场址宜按下列原则选择：

1 有良好地质条件,在厂区地势较低处；

2 有良好排水条件；

3 在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4 远离办公区和生产人员频繁活动的场所；

5 有良好水、电、气和交通运输条件；

6 不受洪涝影响，防洪标准应与厂区相同；

7 场区面积有扩建的可能。

12.1.2 污水回用处理场宜与污水处理场合并建设。

12.2 总 体布置

12.2.1 污水处理和污水回用处理场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处理流程，结合地形、地用、风向、施工安装、维护管
理要求布置，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

范》GB 50160 的有关规定；
2 建（构）筑物应按功能和生产危险程度分区，并应集中布

置。

12.2.2 场内应设置通向各建（构）筑物的通道，并宜符合下列规

定：

1 主要车道，单车道宽宜为 3. 5m 4. 0m,双车道宽宜为

6. 0m 7. 0m;

2 人行道宽宜为 1.2m〜2m；
3 人行天桥宽不宜小于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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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场内各种管道应全面规划，应避免迂回和相互干扰，并应

根据处理工艺合理布置超越管线。

12.2.4 各构筑物高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充分利用地形，宜符合排水通畅，并宜平衡土方的要求；

2 构筑物宜采用重力流布置，并宜避免多次提升污水；

3 各构筑物及连接管渠水头损失应根据计算确定，并应留有

10% 20%的余地。

12.3 建（构）筑物设置

12.3.1 污水处理与回用水处理建（构）筑物的设计应根据处理规

模、运行安全、维护方便等因素确定，各处理单元构筑物不宜少于

两座（池），并宜按并联运行设计。

12.3.2 污水处理与回用处理工程应根据工程规模、监控水平、管

理体制等实际情况确定辅助建筑物的组成和面积。

12.3.3 �污水处理构筑物应设排空设施。
12.3.4 污水处理构筑物应有防渗漏技术措施。

12.3.5 寒冷地区的构筑物应有保温防冻措施。

12.3.6 加药间应设通风设施，并应根据制备、储存、使用药剂的

种类和性质，采取相应的防毒、防爆、防火措施。

12.3.7 污水处理构筑物�应设置栏杆、防滑梯等安全设施。高架

处理构筑物还应设置避雷设施。

12.4 监控与分析化验

12.4.1 监测、控制系统应保障污水处理与回用处理工程设施安

全稳定运行。

12.4.2 污水和回用水处理总进、出水口宜设流量、压力、温度、

pH、COD等检测仪表,并应根据当地环保部门要求，设置其他在

线检测仪表。

12.4.3 管道输送进、出处理场的各种物料应设流量、压力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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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

12. 4. 4 各处理单元宜根据工艺操作控制要求设相关监控仪表和

报警装置。

12.4.5 药液及酸碱储罐应设液位监测仪表和高低液位报警装

置。

12.4.6 污水处理与回用水处理建（构）筑物应按使用、储存和产

生可燃、可爆或有害气体的危险性，设置相应的检测仪表和报警装

置。

12.4.7 污水处理和回用工程的控制水平应根据工程规模、工艺

复杂程度等因素合理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中型及工艺复杂的污水处理装置控制系统可采用可编

程控制器系统或分散型控制系统；

2 小型污水处理及回用装置可采用盘装数显表。

12. 4.8 控制室设置宜采用下列分类：

1 大、中型污水处理装置及回用处理场，宜设中央控制室；

2 小型污水处理装置及回用处理场控制室的机柜室和操作

室宜毗邻设置。

12. 4.9 自控仪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的选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可编程控

制器系统设计规定》HG/T 20700 的有关规定，分散控制系统的选
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分散型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定》HG/T
20573 的有关规定；

2 宜根据被测介质的性质，合理选用在线检测仪表。

12. 4.10 自控仪表防护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在线分析仪对工作环境要求合理设置自动分析器

室；

2 安装在室外的在线分析仪表转换器、分体式流量（液位）计

的转换器，宜设仪表保护箱。

12.4.11 污水处理及回用处理工程化验室常规分析项目与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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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按表 12.4. 11的规定确定。
表 12. 4. 11 常规分析项目与频次

12.4.12 污水处理单元的分析项目，应按工艺要求确定，分析频

次宜每班一次。

分析项目
分 析频次

污水厂进水 污水厂出水 回用处理进水 回用处理出水

pH值 每班一次 每日一次 每班一次 每日一次

SS 每班一次 每日一次 每班一次 每日一次

COD 每班一次 每日一次 每班一次 每日一次

BOD5 每周一次 每周一次 每周一次 每周一次

NH3Z 每班一次 每日一次 每班一次 每日一次

粪大肠菌 — — — 每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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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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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 50013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建筑设计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

《分散型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HG/T 20573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设计规定》HG/T 2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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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

GB 50684-2011

条 文说明



制 定说明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7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

订计划（第二批）〉的通知 》（建标〔2007〕126 号）的要求，由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化工分会为主编部门，以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

设计协会和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主编单位，会同中国成

达工程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华东勘察设计研究院、西安长庆科技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化工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博润宏创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完成了国家标准《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

设计规范》的编制工作。

本规范的编制组于 2007 年 9 月成立，2008 年 7 月完成了《化

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初稿的编制，2009 年 2 月完成

了征求意见稿的编制，2010 年 5 月完成了送审稿的编制，2010 年

8 月召开了送审稿审查会议，2010 年 12 月完成了本规范的报批

稿。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资料收集、调研。编

制人员多次召开讨论会，对化工污水处理与回用处理设计中影响

投资、运行费用等一些关键参数都进行了讨论。对征求意见稿收

集到的意见以及送审稿审查会上专家提出的意见都逐条进行了修

改、回应，并留有完整的记录。

为了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制组编

写了《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条文说明。本条文说明

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

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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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编制本规范是为使化工污水处理与回用处理的工程设计

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达到防治水体污染、改善和保护环境、

节约水资源的目的。

1.0.2 本规范所指的化工污水包括基础化工、有机化工、肥料、农

药、合成药物、涂料、颜料、精细化工等各类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排

放的污水。

1.0.3 污水的处理与回用应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从工程设计的开

始就考虑工艺装置排水的处理与回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污水处理

装置的环保与节水作用。化工污水的处理是环境保护工程的组成

部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三同时”制度同样适用于化工污

水处理工程。当需要将污水回用时，回用处理工程也应执行“三同

时”制度。

1.0.4 污水处理与回用工程设计是一门试验学科，也是交叉学

科，其发展的历程还比较短，处在高速发展期，新工艺、新的设备与

材料都在不断地涌现，有些工艺、设备与材料进行过了充分的试

验，经过了实践的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可以用于实际污水处

理与回用处理，但有些工艺、设备与材料只经过试验室试验，未经

工程检验，工程应用时应慎重。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

工艺、材料还会不断涌现，为此，鼓励积极、慎重地采用经过鉴定的

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

1.0.5 大多化工企业是多产品的联合企业，产品繁多，使用的物

料多种多样，排出的污水水量、水质变化大，大多有一定毒性，对微

生物有毒害或抑制作用，或存在难生物降解成分，处理难度较大，

基于化工污水的复杂性,有些化工污水尚无成熟处理和回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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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工程设计带来困难，故强调在无成熟处理经验时应通过试验确

定。

1.0.6 污水处理与回用工程本身也是需要消耗能源、资源的，处

理中要用到电机、风机，过滤、分离等设备，设计中应注意选择耗

电、耗水低的设备，使污水处理与回用处理工程既节能、节水，又节

约社会资源的投入，同时对污水中可回收利用的物质，在技术经济

合理的前提下应尽量回收利用。

1.0.7 由于化工污水成分复杂，水质水量变化大，一般大型企业

或化工区污水'处理工程多采用分级处理和分质处理。分级处理是

装置区（车间）对污水中某种或几种污染成分进行预处理，处理后

水质符合污水处理场进水水质要求，使处理后的污水能达到排放

标准。分质处理是鉴于不同装置（车间）排放的污水性质、污染物

浓度差别大，不适合合并处理时，进行的分别处理。

1.0.8 污水采取分级处理时，装置（车间）污水的预处理应根据水

质特征采取针对性处理工艺，处理设施不宜过于分散，分区分类集

中的目的是便于管理。

1.0.9 我国水资源短缺，供需矛盾突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还

将进一步加剧。化工生产是用水大户，把化工企业或化工区的污

水处理后回用于本企业或化工区，技术经济上会更合理，特别是用

作工业循环冷却水的补充水、工业杂用水以及生活杂用水，水质要

求相对较低，处理成本相对较低。

1.0.10 污水处理过程中散发出的有毒害气体如硫化氢、氟化物、

氨、醛以及煌类物质不但影响周边大气环境和操作人员的健康，还

有一定的危险性。近年来，市政、石化系统先后出台了对污水处理

场产生的臭气进行处理的规定。本条对储存、处理含有易挥发出

有毒、可燃、臭味气体污水的构筑物，对有害气体进行收集并妥善

处置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1.0.11 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的工程设计应执行本规范的规

定，但化工污水只是工业污水的一种，有许多其他行业的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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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与经验需要借鉴,也有许多其他行业的污水处理标准、规范

应予以执行。例如，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对污水处理的计算方法、构筑物的设计都进行了规定，因此凡是该

规范已经有规定的、共性的条文，应执行该规范，本规范条文中不

再赘述。另外，污水处理与回用处理技术是一门交叉学科，在设计

工作中还会涉及其他专业的技术问题，如建筑物的布置、防火、防

爆、道路交通、环保、噪声等，应执行国家现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

规范。本条强调执行本规范与国家现行的其他有关标准、规范之

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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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水量、水质

3.0.1 本条提出污水处理场设计规模的表示方法和收集、处理污

水的范围。设计规模影响工程投资，本条提出设计规模按平均时

处理污水量计，表示污水处理场公称处理能力，是用来计算污水处

理场技术经济指标的依据。平均时污水量按日处理污水量除以

24h计。
3.0.2 本条给出最高时污水的计算方法：

1 为了正确地确定最高小时生产污水量，应对各装置的生产

情况、排水规律进行分析，确定同时出现的最大间断小时污水量，

按最大连续小时污水量和同时出现的最大间断小时污水量之和

计。

3 初期污染雨水量的计算方法按照现行行业标准《石油化工

污水处理设计规范》SH 3095 提出的计算方法。由于一次降雨收

集的初期污染雨水总量较大，通常设调蓄池削减初期污染雨水流

量，以减少对污水处理构筑物的冲击负荷。初期污染雨水调蓄池

按储存一次降雨初期污染雨水量计，考虑到在 5 日内再降雨时，地

面应视为基本干净，不再收集，故初期污染雨水量宜按调蓄池排空

时间小于 120h确定。
4 未预见污水量指破计时未考虑或不可能确定的实际污水

量�包括事故污水，可按生产污水量的 5% 15%计。本款的未预

见水量不包括突发性重大事故，如爆炸、火灾造成的大量物料泄漏

和灭火时产生的混有大量化工物料的污水。

3.0.3 污水处理场一次提升泵站除特殊情况外，均建在处理构筑

物最前端，故应按最高时污水量设计。

3.0.4 本条对污水处理构筑物设计流量作了规定,由于调节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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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量进行了调节，污水流量已趋均匀，故污水调节设施后处理构
筑物宜按平均时污水量设计。

3.0.5 由于各装置（单元）排出的污水量、污染物成分、浓度有差

异，确定设计水质时按各装置（单元）的平均时污水量和污染物浓

度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确定，可使设计更精确，当设计资料不全时，

可参照同类企业运行数据。

3. 0. 6 污水回用处理工程设计规模不但决定于污水的水量，同时

也决定于回用水用户的需水量，故需综合确定。

3.0.7 二级处理出水的水量、水质较稳定，水质较好，宜作为回用

水源。当二级处理出水用作回用水源时，宜按二级处理出水水质

标准和预期水质波动情况综合确定回用处理的设计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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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集与预处理

4.0.1 化工厂排水应清污分流，排水系统的划分应根据各种排水

的水质、水量，结合要求处理的程度及方法综合确定。在设计工厂

的排水系统和处理单元时，应把污水中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物质的

回收利用与污水的处理排放结合起来考虑，并应有利于对各种污

水进行针对性处理，例如：含酸（碱）污水、含氨污水、含氟污水、含

硫污水等。

4. 0.2 收集含可燃液体的污水管道系统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石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的有关规定，设相应的防火、防

爆、通风设施，包括水封井、排气管及检查井井盖密封等。

4.0.3 化工生产污水成分复杂，大多含挥发性有毒害物质或可燃

液体，当与生活污水管道合并时，若措施不当，生产污水逸出的有

害气体可能窜入生活污水管道，导致卫生和安全隐患。另夕卜，生产

污水进入生物处理前，一般需根据水质进行有针对性的预处理，若

合并则不利于预处理，故厂区生活污水管道不宜与生产污水管道

合并,宜单独收集。

4.0.4 2005 年，某公司苯胺车间发生爆炸事故，由于没有在事故

状态下设置阻止含有大量苯、硝基苯等物料的消防水排入附近江

中的设施,造成水体严重污染。2006 年，我国某化工企业六氯车

间发生爆炸事故 亥公司利用已有的污染雨水回收系统和污水预

处理池，收集了事故污水，经预处理后送人污水处理场，没有造成

环境次生污染。两起事故都造成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两起

事件对环境影响不同，其结果表明，必备的防污设施和措施对防范

突发性重大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至关重要。因此，本条规定，

为防止突发性重大事故状态时污染物进人江、河、湖、海等水体，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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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水体污染事故，应对泄漏的可燃液体、有毒害物料和受污染的

消防水进行妥善收集和处置，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

计防火规范》GB 50160 的规定，增设有效的设施。

4.0.5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的规定，

第一类污染物，不分行业和污水排放方式，也不分受纳水体的功能

类别，一律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采样，因此，超过《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 8978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污水应在车间进行预

处理。

4.0.6 目前国内化工污水处理场多采用曝气生物处理方法，曝气

过程会使高浓度易挥发的有毒化合物逸出，对环境和操作人员造

成危害，故作此规定。

4.0.7 条文中所提到的这类污水如不进行预处理会增加污水处

理场的处理难度，故应进行预处理。

4.0.8 对于化工装置排出的较高浓度难生物降解的污水、含有较

高浓度对微生物有毒害物质的污水以及不利于生物处理的高温污

水进入污水处理场会对污水的生物处理造成困难，加大处理成本,

因此,本条规定这些污水应经过预处理才可进入污水处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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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物 化处理

5.1 格 栅

5.1.1 化工污水中或多或少含有悬浮杂物，为保证提升泵和处理

设施正常运行，应设格栅。人工格栅的操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

故宜采用机械格栅。

5.1.2 本条是从保障操作人员和设备运行安全上考虑的。

5.1.3 由于格栅与污水接触，化工污水成分复杂，通常有一定的

腐蚀性，故格栅的材质应选用耐腐蚀材质。

5.1.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格栅一般置于室外，

寒冷地区需置于室内时，为保障操作人员安全，应设机械通风和有

毒有害气体检测与报警装置。

5.2 调节与均质

5.2.1 化工污水水量水质变化较大，为保证后续处理设施稳定运

行，应对污水的水量水质进行调节与均质。水量、水质的调节与均

质有利于稳定污水的水量和水质,减少对生物处理的冲击负荷，对

有毒害的物质起到稀释作用，对短期排出的高温污水可起到降温

的作用，pH值变化较大的污水可起到一定的中和与调节作用，减
少 pH值调节所需的酸碱量。
5.2.2 均质调节设施容积的确定一般应取得污水水质、水量的变

化规律资料，经计算确定。由于化工企业工艺复杂，装置多，要取

得准确资料比较困难，故可按同类企业资料确定。根据各化工设

计院的经验，调节设施容积多在 12h 24h平均流量之间，均质设

施容积多在 8h 12h平均时流量之间，因此，当无法取得资料时，
可根据化工企业规模、性质、装置复杂程度，按上述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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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基于化工企业是多产品、多装置的联合企业，使用的物料

多种多样,设备多，操作温度、压力范围广，生产中难免发生故障或

操作失误�造成事故，在设备检修冲洗时也难免出现高浓度污水外

排，因此本条提出宜设事故储存设施，主要应对某些化工装置一般

性生产局部事故排出超标污水，造成污水处理场运转困难，如可能

导致生物处理设施微生物中毒，或出水无法达标的情况，至于发生

突发性重大事故，如爆炸、火灾造成物料大量泄漏,以及灭火时混

合大量消防污水的情况，应由化工企业通盘考虑，设置重大事故应

急处置设施，并应充分利用污水处理现场已有事故污水储存设施。

5.2.4 调节与均质设施可以分建也可合建，但为了便于维护和清

淤.规定调节与均质池不宜少于 2 格，每格可以单独运行。

5. 2. 5 调节均质设施设搅拌设施的目的是均质和防止悬浮固体

沉积在池底。

5.2.6 含有挥发性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水会影响周围环境和操作

人员健康，故储存含有挥发性、有毒、有害物污水的设施应加盖，并

宜采取机械抽风换气�以防止有害物质及可燃气体在池内积聚，造

成事故。排出的废气按环保要求妥善处理。

5.3 隔 油

5.3.1 含油污水中的油以浮油、粗分散油品形式存在时，由于油、

水间密度的不同，油与水易按重力分离，油珠上浮速度遵循斯笃克

斯原理，根据这一原理设计的平流隔油池和按“浅层沉淀”理论发

展而来的斜板隔油池均属此类。目前，市面上有很多除油设备，如

高效大容量油水分离器、旋流分离除油器等，但每种除油设备所适

用的环境或条件不同，应根据污水特点、设备适用的条件来选择合

适的除油设备。

5.3.2 根据国内运行经验及国外资料介绍，提升含油污水最好用

容积式泵，尽量避免用离心泵.因为离心泵会使油珠形成水包油的

乳化液或使油珠颗粒变小而分散�因此，规定了需提升时宜采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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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式泵或低转速离心泵。

5.3.3 平流式隔油池是针对浮油设计的，一般用于去除大于

100ptm~150^m的油粒。
1、2 据国内多年生产运行经验，并参照国外资料，当停留时

间为 1. 5h 2. Oh 时，按照油珠浮升速度计算，粒径 100Mm-
150Km的油珠能上升至水面，故规定污水在平流隔油池的停留时

间宜为 L 5 h 2. Oh,水平流速采用 2mm/s~5mm/so 国内有关
运行资料见表 1。

表 1 平流隔油池去除浮油资料

3 为了满足收油设备规格标准化要求规定了池体宽度，为了

保证水的流态良好规定了池体的长宽比。

数据来源
含油量 /(mg/L)

停留时间(h) 水平流速 /(mm/s)
进口 出口

北京某厂 100 — 1000 20 — 200 2 . 3

山东某厂 1781 226 1. 4〜2. 4 2. 3 3. 9

江苏某厂 300 1200 100 1. 4〜 2. 4 2. 3 3. 9

本规范 一一 — 1. 5 2 2〜5

4 隔油池的有效水深过大，会增加油珠浮升所需的时间，甚

至影响除油效率。根据国内经验，规定池子有效水深不宜大于

2mo
5 隔油池一般均设刮油刮泥机，否则池底积泥严重，影响隔

油池过水断面。为减少刮泥机移动时对水流的影响，参照国外资

料及国内运行经验，规定刮泥机移动速度不大于.lm/mm。

6 考虑集油管要求水平安装，串联不宜过长，串联过长会造

成水力坡降过大不利于集油管水平安装。根据国内经验，当池宽

在 4. 5m以上时，集油管串联不应超过 4 条。
7 排泥管直径不宜小于 200mm的规定是为了保证泥水畅

通，在排泥管末端设置压力水管，是为了便于及时清除排泥管中的

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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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4 本条规定了斜板隔油池的设计参数和要求，是根据国内的

研究成果及 20个炼油厂斜板隔油池的运行经验制定的。由于提

高了单位容积的分离面积和水力条件的改善，一般可用于去除大

于 60Am以上油珠。
1 表面水力负荷系指设计流量除以斜板隔油池全部工作面

积（即斜板总水平投影面积），参考国内外资料推荐的数据,规定表

面水力负荷为 0. 6m3/（m2 • h） 8m3/（m2 • h）�
2 斜板板组的倾角与板净距应考虑水质、斜板材质、排泥、减

少池深、操作方便、易于油珠浮升等因素，国内外常用的板组倾角

均不小于 45°,试验资料表明，板净距 20mm比 40mm的除油效率
提高 8.1%,但前者易堵，并增加基建与维修费用，故推荐板净距

为 40mmo
3 某厂曾因无排泥设施，运行一年后，发现池内积泥厚达

1. 5m 2. 0m,部分板组通路被堵塞，严重影响出水水质。及时收

油、清洗斜板、排泥设施的畅通是保证斜板隔油池运行稳定的重要

环节。

4 国内目前广泛采用的不饱和聚酯玻璃钢制作的波纹斜板

组，具有不沾油、光洁度好、刚度大和耐腐蚀特点，但抗碱、酮类、芳

煌类侵蚀性差，某厂使用四年后，发现波纹板面局部有针状腐蚀，

此外，国外还有用酚醛玻璃钢、搪瓷板、聚氯乙烯等材料制作波纹

板，故应根据水质选择耐腐蚀、光洁度好的、不沾油、阻燃型的材

质，以达到分离效果好、便于排泥和清洗、使用寿命长等目的。

5.3.5 为避免隔油池内油气的外溢，造成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以及

引起火灾，隔油池不应敞口，其顶板应设固定或活动的非燃烧材料

盖板，必要时将这部分污染气体收集，另行处理。

5.3.6 为保证隔油池正常运行和维修，隔油池的间数不宜少于 2

间。

5.3.7 在寒冷地区隔油池内增设加热设施，通过加热，可增加油

层的流动性，便于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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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隔油池为容易发生火

灾的场所，应设消防设施。除设置必要的消防设备外，根据国内隔

油池灭火经验一般增设蒸汽灭火设施，这是因为隔油池带有盖板

不便于泡沫扑救，池内机械设备又阻碍了泡沫流动�不能覆盖全部

池面，考虑到隔油池一般均设有蒸汽加温油面的设施，故简单易行

的有效方法是在隔油池内液面以上 200mm处周边池壁增设蒸汽

筛孔管，采用蒸汽灭火。

5.3.10 隔油池内及附近易积聚可燃性气体，为防止电气设备和

静电引发的爆炸、火灾事故，提出本条规定。本条是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5. 4 气 浮

5.4.1 气浮法适用于去除污水中相对密度接近 1 的杂质。污水

中的细分散油、乳化油不能通过隔油去除，细小悬浮物不能通过沉

淀方法去除时，气浮是有效的处理手段。

5.4.2 气浮法的常用工艺有部分污水回流加压溶气、全部污水加

压溶气、部分污水加压溶气、叶轮气浮等，其中部分污水回流加压

溶气气浮投药量少，节能，处理效果较好，宜优先采用。根据化工

污水处理设计经验,部分污水回流加压溶气气浮的回流比可取

25% 50%。
5.4.3 对加压溶气气浮溶气罐设计计算的规定。

压力溶气罐是溶气气浮的关键设备，影响溶气效果因素较多，

除水温、溶气压力外，还与溶气罐形式和溶气时间有关。为了防止

溶气罐的短流.增大紊流，促进水气充分接触，加快气体扩散，罐内

常设隔板、筛板、填料。国内多采用阶梯环填料喷淋式溶气罐，根

据有关资料，填料层高1.0m,水温10℃ 30℃,溶气压力 0. 3MPa〜

0. 5MPa时，溶气效率达 80%甚至 90%以上。

溶气罐所需溶解空气量按亨利公式进行计算。溶气罐的直径

（D）一般按罐单位截面积水力负荷计算。对填料罐一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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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3/（nr • h）~200m3/（m2 • h）,采用阶梯环时填料层高度可
取 1m 1. 3m,储水区高度一般为 1. 0m,布水区高度一般为 0. 2m

0.3m。罐体总高度（Z）按罐顶、底封头高度、布水区高度、填料层

高度及储水区高度之和确定。溶气罐高径比（Z/D）2.5 4。

5. 4.4 加压溶气气浮犬多设溶气释放器，但处理悬浮杂质较多的

污水易堵塞，据调查也有不设溶气释放器的，采用减压阀和穿孔

管，宜根据水质确定。

5.4.5 气浮池一般为矩形或圆形，即平流式或竖流式，气浮池的

设计主要是确定容积和池表面积，使微气泡群与水中油粒和絮凝

体能充分混合接触，黏附上浮，与污水分离。

气浮池的形式应从前后处理构筑物衔接、施工难易程度、工程

造价等方面综合确定。矩形气浮池便于与污水的加药混合反应池

合建，施工方便，采用较多。

气浮池由接触室和分离室组成，接触室与分离室用隔板（墙）

分开，隔板（墙）顶与气浮池水面的高度（扣除浮渣层最大高度

100mm 200mm）为堰上水深。水流过堰流速应不大于接触室上

升流速。.
5.4. 6 散气气浮分扩散板曝气气浮法和叶轮曝气气浮法两种，通

常多采用叶轮气浮。与加压溶气气浮相比，叶轮气浮不需要溶气

罐、空压机、回流泵，设备简单，节能明显，近年得到广泛应用,但也

有资料介绍，由于叶轮气浮产生的气泡较大,不易与细小颗粒和絮

体相黏附，反而易将絮体打碎，因此较适合于稠油污水处理，在石

化企业常用于一级气浮。基于上述原因，采用叶轮气浮时应根据

水质和处理要求,并参照同类污水处理经验选择成套产品。

5.4.7 气浮处理应加药，主要是改善微细气泡与杂质黏附条件，

提高气浮效果。投药的混合反应时间，根据经验宜 5min lOmin。
为避免打碎絮体，进人气浮接触室的流速控制在 0. lm/s 0. 2m/s
为宜。

5.4.8 气浮池是连续运行的设施，为保证设备事故或检修时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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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运行，气浮池不应少于 2 格（池）。

5.4.9 气浮池表面易散发可燃气体、有毒害气体，因此气浮池不

宜敞口，宜设非燃烧材料盖板,并宜设置引风设施。

5.5 中和与 pH调节

5.5.1 本条提出了中和处理基本原则。

含酸量低于 4%、含碱量低于2%的污水不具备回收利用的价
值,应采用中和法处理。中和处理应优先考虑以废治废的原则，有

条件时利用酸碱污水相互中和，或利用本企业和附近工业企业废

酸、碱渣（液）作中和剂，是最简便又经济的方法，应优先采用。

5.5.2 酸碱污水相互中和一般宜设中和池。

1 当水量、水质变化不大时，宜设连续式中和池;当水量、水

质变化较大时，可设间歇式中和池，间歇式中和池一般不少于 2 座

（格），是为了便于交替使用。

2 由于企业排出的酸、碱污水酸碱含量一般不可能达到酸、

碱平衡，水量和水质亦有波动，经相互中和处理后，pH 值不能满
足后续处理设施要求或排放要求时，应补充投加酸、碱药剂，调整

pH值。
3 中和池应设搅拌设施，可采用机械搅拌或空气搅拌。污水

中含有挥发性有毒害物时，宜采用机械搅拌。

5.5.3 药剂中和处理是最常用的一种处理方法，适用于任何浓度

的酸碱污水，也适用于含有毒害污染物和较高悬浮杂质的酸碱污

水。本法对水量、水质波动适应性强，处理方法灵活，除适用于酸

碱污水中和处理外，还适用于对污水 pH 进行调整。中和方式可
采用连续式单级或多级中和，也可采用间歇式中和。

1 酸碱污水包括强酸、弱酸、强酸弱碱盐的酸性污水以及强

碱、弱碱、强碱弱酸盐的碱性污水。通常化工酸碱污水包含各种酸

碱成分，有的还含有油、NHs、硫化物、酚类、氟、碑、磷及多种重金

属离子。污水中其他污染成分很少，主要含强酸或强碱的污水，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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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反应时间宜采用 3min 5min。中和处理酸碱成分复杂和含有
毒害污染物的污水时，应针对有毒害污染物性质选择中和剂，通过

中和沉淀作用去除。由于中和反应干扰因素较多，反应迟缓，一般

需要较长混合反应时间。中和工艺、设计参数也宜通过试验，或参

照同类污水处理经验确定。

2 药剂中和酸性污水最常用和经济的方法是采用石灰。石

灰与硫酸反应生成难溶的 CaSO4。若污水中存在重金属离子和

氟、碑、磷等有毒害物时，可生成难溶性金属氢氧化物和盐，如

Cu(0H)2、Zn(0H)2、Pb(OH)2、CaF、Ca(AsO2 C、Ca3 (AsO3 %、
Ca3(As()4)2、Ca3(PC>4)2,因此中和后产生沉渣的污水应设沉淀设

施。为提高污水中杂质和沉渣的沉淀效果，可投加絮凝剂。

3 石灰中和酸性污水有干法和湿法。与干法相比，湿法设备

较多，但中和反应速度较快、彻底，投加量少，操作环境也稍好，故

宜湿法投加。

5.5.4 本条给出了过滤中和的设计原则和参数。由于普通过滤

中和，滤料粒径大，滤速低，中和效果差，且污水中硫酸浓度较大时

极易在表面结垢，阻碍中和反应进程，目前已很少采用，故提出宜

采用升流式膨胀滤池。

1 过滤中和时，污水中有浓度过高的重金属或惰性物质，会

在滤料表面生成覆盖物，使滤料失效，根据设计和运行经验，重金

属离子含量宜小于 50mg/Lo
2 过滤中和的滤料一般为石灰石、白云石、大理石等。采用

石灰石滤料中和硫酸时，反应生成的硫酸钙溶解度很小，硫酸浓度

高时极易在滤料表面形成沉积，阻碍酸和滤料的接触反应，因此污

水中的硫酸浓度不应过高，一般小于 2g/L,当采用白云石为滤料
时，由于生成的硫酸镁溶解度较大，硫酸浓度可以高一些，一般可

达到 3g/L,但反应速度较慢。
3 因过滤中和采用的滤料均属碳酸盐，中和反应产生 CO2,

C02 溶于水为碳酸，使出水 pH在 5 左右，脱除 CO2，可使出水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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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 6 6. 5。脱除 COz 的方法可以采用曝气、多级跌水等方
法。

5.5.5 根据经验,本条给出了膨胀滤池的设计参数。

5.5.6 由于酸碱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尤其是强酸、强碱，对储存设

备及处理构筑物的腐蚀性更强，因此，本条强调酸碱中和的设备与

构筑物应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5.5.7 化工企业酸碱污水水量、水质波动较大，采用药剂中和时，

如按常规 pH检测来投加中和剂，难以及时调整中和剂投加量，同

时因 pH检测数据滞后，也使投量不准确，不但中和剂用量加大,

出水 pH值也难以保证。因此中和剂的投加应采用 pH 自动调节

控制。

5. 6 混 凝

5.6.1 混凝效果与污水的杂质成分、水温、pH 值、混凝剂、助凝

剂的品种、用量和混凝的水力条件有关，故应通过原水混凝沉淀试

验或相似水质的运行经验结合当地药剂供应情况经技术经济比较

确定。常用的混凝剂、助凝剂及其适用条件见表 2。

表 2 常用混凝剂、助凝剂及其适用条件

5.6.2 本条给出了化工污水混凝时的常用混合方式。混合设施

应满足混凝剂能均匀扩散到水中，混合时间不宜过长、且能使水体

药 剂名称 化 学. 式 适用条 件

硫酸铝 Ab(SO；)2 •18H2() . 破乳及去除水中有机物时，pH
宜为 4 ~7；去除悬浮物时，

pH 值
宜为 6 8,适用水温 20℃ 40℃明矶 KA12(SO|)2 • 12H2()

三氯化铁 FeCb・6H?0
pH值宜为 7 8. 5

硫酸亚铁 FeSOi • 7H2 O

碱式氮化铝 受 pH 值、温度的影响小.适宜
的 pH 值范围为 5~9聚合硫酸铁 [Fe2(OH)n(S()|).Jm

聚丙烯酰胺 C-CH2-CH(CONH2)J„- 水解度 30% 40%,配制浓度
小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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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强烈搅动的要求。混合设施可利用污水处理系统已有的设备

（水泵、管道），也可单独设置（混合槽、混合器），可根据水量、水质、

工程投资等因素选择混合方式，目前使用较多的混合方式为管道

静态混合器混合与机械搅拌混合。

5.6.3 絮凝池（反应池）是完成絮凝过程的设施，使微小的絮体成

长达到沉淀分离的要求。由于水力絮凝池受水量水质条件制约，

有时实施时有一定困难，如隔板式絮凝池，当处理水量较小时，为

了控制反应槽内流速，槽宽过窄，难以满足施工和维护清理的要

求。又如涡流式絮凝池，当处理水量大时�，池深较大，施工和流程

配合上会带来一定困难，且水力式絮凝池要求处理的水量比较均

衡,对水量、水质的变化适应性较差。化工污水的水质水量的变化

比较大，机械搅拌絮凝池对水质水量变化适应性强.反应效果好，

水头损失小，所以推荐采用机械搅拌絮凝池。

5.6.4 絮凝时间对完成絮凝过程影响很大，水质影响絮凝时间，

化工污水水质变化很大，往往同一种产品，因生产工艺不同，水质

也会不同，所以，絮凝时间最好是通过试验确定。

5.6.5 本条给出的机械搅拌絮凝池的设计要求是根据絮凝的需

要和运行管理的要求。

1 化工污水的性质与其他工业污水、城市污水有较大差异，

结合化工污水的特点和设计经验提出絮凝时间为 10mm-20mino
2 机械搅拌絮凝池各格中的水流属完全混合型，若采用单格

搅拌形式，不但效率低，且同一速度梯度（G）值也不恰当，因此机

械搅拌絮凝池均采用多格串联布置・G 值逐格递减，串联格数多，

效果好，但格数增加，搅拌设备也增加，导致工程造价增加，综合考

虑，机械搅拌絮凝池宜分成 3格�4 格。

5.7 沉 淀

5,7.1 关于沉淀池池型选择的基本要求。沉淀池可分为平流式、

竖流式、辐流式和斜管（板）沉淀池，处理水量是选用池型的重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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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之一，根据国内实践经验，当处理水量较大时，多采用平流式、辐

流式沉淀池，采用机械排泥。竖流式沉淀池可是圆形或方形，做成

方形时，相邻池壁可合用，布置也较紧凑，但由于池深较大,施工较

困难，一般适用于小型污水处理场，地下水位高时不宜采用。斜管

（板）沉淀池一般采用升流式异向流斜管（板）沉淀池，多用于老污

水处理场改造或土地紧张的场合，国内的工程运行经验，斜管（板）

上易积泥，泥渣流动性差，黏性大的污泥不宜采用斜管（板）沉淀

池。

5.7.2 本条是根据沉淀池在污水处理流程中的位置提出的沉淀

池设计参数，适用的池型包括平流式、竖流式和辐流式。根据化工

污水处理的设计经验，沉淀池设计参数均低于城市污水的设计参

数，表 5. 7. 2列出的参数是按化工污水情况给出的。其中，混凝沉

淀池主要针对污水的深度处理，进一步去除细小悬浮物和生物絮

体。由于不同污水悬浮物性质、悬浮物浓度、颗粒的组成、密度以

及凝聚性不同，故沉淀池设计应参照相似水质运行参数，或经试验

确定。由于二次沉淀池有别于初次沉淀池，二次沉淀池除了进行

泥水分离外，还起到污泥浓缩的作用，二次沉淀池的设计是否合

理，直接影响到生物处理系统的稳定运行，生物污泥密度较小、沉

速较低，易被水流带走，因此二沉池表面水力负荷应小于初沉池，

且应用固体负荷校核计算。延时曝气系统中，由于固体停留时间

长，即污泥泥龄长,污泥自身氧化程度高，污泥絮体比较松散、沉降性

能差，易随水流失，因此二沉池表面水力负荷宜为 0. 5m3/（m2 - h）
0. 7m3/（m2 • h）。

5.7.3 酸性或碱性污水中和处理、化学沉淀法去除重金属、碱土

金属（钙、镁）离子以及某些有毒害非金属污染物（如氟、碑等）的沉

淀池设计影响因素较多，比如药剂种类、反应条件（杂质浓度、pH
值、温度）、化学反应生成物的沉降性能、沉淀时间等，因此沉淀池

的设计参数宜按同类污水运行参数或经试验确定。

5.7.4 本条是关于升流式异向流斜管（板）沉淀池设计表面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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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的规定。按“浅层沉淀”理论，斜管（板）沉淀池的表面水力负

荷比普通平流式、竖流式和辐流式大几倍，但表面水力负荷过大，

沉淀效果不稳定，国内生产经验表明，升流式异向流斜管（板）沉淀

池设计表面水力负荷可比普通沉淀池提高一倍左右。升流式异向

流斜管（板）沉淀池宜用作初次沉淀池，慎用作二次沉淀池，因为生

物污泥黏性大，易黏附在斜管（板）上，孳生生物膜，当选用其他形

式二次沉淀池受条件限制，需用作二次沉淀池时，固体负荷宜小于

192kg/（m2 • d）o '

5.7.5 根据国内生产运行经验，斜管内和斜板上易积泥，为保证

斜管（板）正常运行，本条规定斜管（板）沉淀池应设冲洗设施。

5.8 过 滤

5.8.1 过滤可用于化学沉淀后提高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的去除

率；生物处理一��混凝沉淀后，提高悬浮物、浊度、COD、BOD、TP

等的去除率；活性炭吸附、离子交换等深度处理前的预处理；含油

污水中，过滤法也可用于处理分散油和乳化油。
.

过滤技术发展很快，应用领域迅速扩大，新型过滤介质、过滤

设备不断涌现，给过滤设施的选择提供了多种选择。过滤设施的

选择与污水的特点、悬浮物性质和组成以及过滤设施的构造有关，

同时还与处理高程布置、场地条件有关，故提出本条的原则规定。

另外，过滤设施的选择宜注意以下问题：其一，设计水量较大

时，宜选择滤池或滤速较高的过滤设备。其二，采用滤池时，宜选

择粗滤料滤池，避免污物截留在滤池表面，导致表层滤料堵塞、水

头损失急剧增加，造成频繁冲洗，使运行发生困难，增加处理成本。

其三,污水过滤截留的化学沉淀物、有机和无机悬浮物、胶体物质、

生物絮体大多黏性较大，易附着在滤层表面或滤料表面，且易腐

败，因此滤池反冲洗要求高，选择滤池时，不宜选择反冲洗效果较

差的滤池，如虹吸式滤池，宜选择气水反冲洗或有表面辅助冲洗的

水反冲洗滤池。其四，选用过滤设备应符合该产品的使用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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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水质控制指标,且经生产运行检验的产品。

5.8.2 滤池的分格数或过滤设备的台数应按其中一格（台）反冲

洗或维护检修时，仍在运行的各格滤池或过滤设备能满足强制滤

速的要求确定，不致因滤速过高影响出水水质。采用 2格（台）时，

每格（台）处理能力宜按 75%处理水量计�以满足强制滤速的要

求。

5.8.3 过滤设施的正常滤速是指全部过滤设施均工作时的滤速。

过滤设施需停运、检修和反冲洗，为避免这些情况下运行的过滤设

施的滤速过高，影响出水水质，故应以强制滤速校核。强制滤速不

宜大于正常滤速的 30%。
5.8.4 采用过滤法处理污水，滤速和滤料组成直接关系到滤后水

质，应根据进水水质、出水水质要求、过滤设施的构造等因素，参

照同类污水过滤设施运行经验或通过试验确定。污水经二级处

理一混凝沉淀后,采用过滤法提高悬浮物的去除率时，可选用双层

滤料滤池、单层滤料滤池、均质滤料滤池，当无法取得具体参数时，

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 50335 中

的有关规定。

5.8.5 由于反冲洗排水含有大量悬浮物和有机物，所以应返回污

水处理系统处理。

5.8.6 过滤设施的反冲洗程序繁琐，当过滤设施分格（台）数较多

时,操作管理困难�故宜采用自动控制系统。

5.9 化学氧化与消毒

5.9.1 化学氧化法是去除化工污水中污染物的有效方法之一，化

学氧化法处理污水与生物处理相比处理成本高，受到一定限制，在

化工污水处理中主要用于下列场合：其一，某些特种化工污水的预

处理,如焦化、有机化工、合成染料、医药化工、精细化工、农药等行

业排出的高浓度有毒有害物和难生物降解的有机物污水，如氟化

物、屑类、酚类、芳煌类（苯、硝基苯）等，可以通过化学氧化，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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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变成低毒或较易生物处理的中间产物，最终通过生物处理

去除。其二，在污水深度处理和回用处理中，可用于二级处理后污

水的除浊、除色、除臭，降低 COD、BOD 值，或与其他深度处理工

艺组合，如臭氧一活性炭工艺。选择化学氧化法处理污水应根据

污水中污染物性质、处理要求，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5.9.2 化学氧化处理污水常用的氧化剂有液氯、二氧化氯、次氯

酸盐、臭氧、过氧化氢等，由于污水中污染物成分的复杂性，对于不

同氧化剂其氧化能力不同，不同种类的有机污染物可氧化性也不

同，复杂有机物的降解是逐步完成的�降解历程和中间产物复杂.

影响化学氧化的干扰因素较多，如水中存在还原性物质等，所以污

水的化学氧化处理均应通过试验选择氧化剂和氧化工艺，或通过

相似运行经验确定。

5.9.3 污水消毒的目的是杀灭排放的污水中的病原菌和其他微

生物,化工污水不同于城市污水，应区别对待。

1 对一些化工区污水处理场，当污水中掺有生活污水时，可

根据排水的粪大肠菌数、受纳水体的环境功能和《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以及当地环保部门的要求确定是否需要消毒。

2 经生化处理的污水含有大量微生物，目前污水回用大部分

是回用作循环冷却水的补充水，或进一步深度处理，用于其他用

途，都需要消毒、杀菌。

5.9.4 液氯价格便宜，消毒可靠，目前使用仍较多,但氯可与水中

某些有机物反应形成三卤甲烷（THMS）致癌物，会产生二次污

染。近年来，二氧化氯取代液氯消毒越来越受到重视，二氧化氯与

液氯相比杀菌能力更强，用量更少，不产生三卤甲烷等对人体有害

物质，但二氧化氯需要现场制备，价格较高。紫外线消毒不会产生

有害污染物，消毒迅速、效率高、设备简单、操作方便、便于实现自

动化，但紫外线穿透能力低.宜用于浊度、色度低的水，且无持续杀

菌能力，另外，紫外线灯管使用寿命较短，且随着灯管老化，消毒强

度下降，能耗、灯管消耗都较大。总之污水的消毒方法应根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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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出水要求、综合各种因素确定。

5.9.5 污水再生回用作为循环冷却水的补充水时应进行杀菌处

理，按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 50050 的

规定，宜控制细菌总数小于 1。00 个 /mL,而生物处理出水中的细

菌总数的数量级通常在 IOS 以上，因此应进行杀菌处理。从国内
的循环冷却水的运行经验看，氧化性杀菌剂多采用液氯或二氧化

氯，因此污水再生回用作循环冷却水的补充水时，应与循环冷却水

系统的杀菌方法统筹考虑，既减少消毒药剂的品种，又便于管理。

5.9.6 酚类化合物是化工污水中常见的污染物，含酚类化合物的

污水本身就有臭味，当采用氯氧化时，会生成有毒、有强烈刺激臭

味的中间产物氯酚，要消除氯酚，需要投加过量数倍的氯。另夕卜，

氯和酚的反应，氯和酚的浓度都要达到一定浓度才能迅速进行，如

果酚浓度很低,即使加氯过量，反应也进行缓慢，酚的氯化中间产

物也将长时间存在于水中，故含酚类化学物质的污水不宜采用氯

氧化或消毒。

5.9.7 氯系化合物包括液氯、次氯酸盐、二氧化氯等，它们与臭氧

一样都属于危险品，有毒、易爆，制备、储存、投加此类化学氧化剂

或消毒剂时,设计应符合国家防火、防爆、防毒有关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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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厌氧生物处理

6.1 一 般规定

6.1.1 目前，化工污水处理采用的厌氧生物处理工艺有上流式厌

氧污泥床（UASB）、厌氧生物滤池（AF）、膨胀颗粒污泥床反应器

（EGSB）、内循环反应器（IC）等，由于化工污水水质复杂，污水中

大多含有一种或多种对厌氧微生物有毒和抑制的成分，如氨、硫化

物、氟化物、盐类、重金属、醇类、醛类、芳香短类、卤代烧类化合物、

洗涤剂，这些物质浓度较高时，会导致厌氧污泥活性下降，甚至导

致反应器运行失败，因此，采用厌氧处理时应考察污水对厌氧微生

物的抑制性，选择合适的厌氧处理工艺，例如完全混合式、对微生

物驯化来避免生物毒性抑制、或采取预处理措施，控制有毒物质的

浓度，具体选择何种工艺，应根据水质、处理要求，通过试验或参照

相似水质的运行经验确定处理工艺和预处理措施。

6.1.2 由于化工企业余热和废热较多，考虑到厌氧系统运行稳

定,对化工污水厌氧消化宜采用中温。由于高温厌氧研究和工程

应用不多，因此不作推荐。

6.1.3 有毒性、难生物降解有机污水的厌氧处理主要取决于微生

物种类及驯化时间，由于厌氧污泥产率低，培菌驯化时间长，系统

储存一定量剩余污泥具有重要意义；系统一旦因控制不当，导致污

泥流失，或由于水温、pH值、负荷变化以及有毒物冲击，引起污泥

活性下降或微生物中毒，难以恢复活性时，可以补加污泥，使反应

器迅速恢复正常运行。另夕卜，污泥储存池（罐）还可以用作反应器

检修时污泥临时储存设施。通常污泥储池（罐）的容积不宜小于单

个厌氧反应器容积的 1/2。

6.1.4 本条规定了厌氧生物处理构筑物的数量，是为了方便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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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

6.1.5 厌氧生物反应器内部的腐蚀现象严重，存在电化学腐蚀和

生物腐蚀。电化学腐蚀的原因主要是污水中的硫化物在厌氧消化

过程中产生的 H2s在液相形成硫酸导致的腐蚀，尤其是气液交界

处的腐蚀最严重。生物腐蚀的原因是防渗、防水材料中的有机组

分在长期与厌氧微生物接触的过程中，被分解而失去防渗防水作

用。为保护反应器免于腐蚀，反应器内壁应做防腐处理。

反应器密闭是为了防止硫化氢等臭气外溢污染环境，防止沼

气泄漏带来的安全问题，同时防止大气中的氧进入反应器内破坏

厌氧环境。

6.1.6 沼气是有机物厌氧处理的转化产物，沼气的产量和成分取

决于有机物的种类和化学组成。通常，沼气的化学组成中 CH, 为
55% 75%,CC>2 为 25% 40%,另外含少量 H2、NH：；、H2s等成
分。沼气中的 CH1易燃易爆，属于甲类火灾危险物，故作此强制
性规定，必须严格执行。

6.2 水解酸化反应器

6.2.1 厌氧水解酸化工艺在难生物降解有机污水处理方面显示

了一定的优越性，水解酸化可以改变某些难生物降解有机物的化

学结构，提高其可降解性，并具有一定的脱毒作用，因而主要用于

难生物降解有机污水的预处理，便于后续的好氧处理。

目前实际工程有上流式污泥床水解酸化反应器和采用机械搅

拌的接触式水解酸化反应器,无论何种类型，水解酸化反应器通常

都是通过控制水力停留时间来实现污水的水解酸化过程，停留时

间过短，水解酸化不完全,不能起到应有水解酸化作用，停留时间

过长，部分有机物会在反应器内部发生甲烷化，故水力停留时间宜

通过试验或参照相似水质运行资料确定。根据有关研究,水解酸

化的速率和酸化终点产物主要取决于有机物性质，微生物种群和

环境条件，如 pH 值、水力停留时间。不同的有机物水解速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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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对于同类有机物，分子量越大，水解越困难，就分子结构来说，

直链比支链易于水解,支链比环状易于水解，单环化合物比杂环或

多环化合物易于水解。无资料时，宜根据污水中有机物性质选取

停留时间 6 h 12h。
6. 2. 2 本条是对上流式污泥床水解酸化反应器设计的规定：

1 反应器的有效高度(即水深)可按上升流速和水力停留时

间计算，宜为 4m~6mo
2 随着反应器的运行，污泥将增殖，使反应器污泥层升高，当

污泥层超过一定高度时，污泥将随出水一起冲出反应器，故反应器

应维持污泥层上部一定清水区，以保证泥水分离的效果。

3 反应器是依靠上升流速使污泥悬浮，达到污泥与污水充分

混合的，上升流速较低时，混合效果较差，可采用回流或脉冲间歇

进水。对上升流速作出规定，.主要是从经济合理性、布水均匀性、

污水与污泥充分混合、防止污泥流失的角度考虑的。

4 配水系统是保证污水与污泥均匀、充分接触，克服死区，保

证反应器良好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故作此规定。

5 反应器的出水堰宜采用三角堰，出水堰最大负荷不宜大于

1. 7L/( s • m) o

6 上流式污泥床水解酸化反应器中上部的污泥较下部污泥

的沉降性能差,污泥活性较低，为保持水解酸化微生物的活性，维

持池内微生物浓度在一合适水平，宜在反应器污泥区中上部设剩

余污泥排出点，池底设排渣设施，排出沉积在池底的不可生物降解

的有机物、无机物颗粒。单点排泥渣容易造成短流，无法排出污

泥，故宜采用多点排泥、排渣。

6.2.3 接触式水解酸化反应器是泥水完全混合型反应器，污水与

污泥的混合靠安装在池内的搅拌装置完成，泥水分离需设沉淀池，

并将沉淀的污泥回流到反应器内，系统的设计类似好氧生物处理

的活性污泥法。

接触式水解酸化反应器更适合于处理含悬浮物较高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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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流式污泥床水解酸化反应器则较适用于悬浮物相对较低的污

水。

6.3 上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

6.3.1 化工污水具有浓度高、波动大、毒性高的特点，试验和运行

经验表明，进水有机物浓度过高会造成三相分离器沼气分离困难，

产生大量泡沫，此外，浓度过高易造成毒性抑带||,一般情况下，进水

COD浓度不宜大于 30000mg/L,当进水有机物浓度过高时可考虑
回流稀释。

6.3.2 为保证上流式厌氧污泥床（UASB）反应器运行工况和稳

定的处理效果，作出本规定。

6.3.3 研究表明，在有机物浓度较低时，UASB 反应器反应区容
积计算主要取决于水力停留时间，有.机物浓度较高时，反应器容积

计算则取决于反应区有机物容积负荷。

6.3.4 反应区表面水力负荷主要影响三相分离器的固液和固气

分离效果，水力负荷太大时，悬浮物沉降不好，会造成污泥流失，严

重时会破坏污泥床的结构稳定，为保证良好的分离效果，表面水力

负荷不宜大于 0. 5m3/（m2 h）~l.Om3/（m2 • h）o 反应器出水

回流主要考虑化工污水中某些污染物浓度太高时会对厌氧微生物

产生毒性和抑制作用，回流对降低毒性影响有利，但设计时应考虑

回流可能引起的反应器内部工况变化，例如表面水力负荷等。

6.3.5 反应区配水系统除保证单位面积进水基本相同外，还兼有

搅拌功能，使进水与污泥充分接触混合、反应。反应器的进水方式

可为连续式，为增大配水系统出水口流速，也可以脉冲间歇进水，

对高浓度有机污水，由于水力负荷低,采用脉冲进水是一种较好的

方法。配水系统的形式有多管多点式，树枝管式和穿孔管式，国内

常采用穿孔管配水系统，孔口直径一般为 15mm 25mm，孔口流
速不宜小于 2m/s,配水管中心距和出水孔距一般为 1m 2m,出

水点服务面积 2m2〜 5m2,多孔管配水系统可兼作反应器放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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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池底排泥使用。各种配水系统均应考虑反冲洗或清堵措施。

6.3.6 三相分离器有多种布置形式，设计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反应

器处理效果和运行成败。三相分离器的设计可分为沉淀区设计、

回流缝设计和气液分离设计三个部分，本条对三相分离器的设计

提出了要求。

1 沉淀区设计方法与二沉池相似，决定于表面水力负荷，由

于沉淀区有少量污泥气产生对固液分离有一定干扰，故表面水力

负荷不宜大于 L0m3/(m2 •h)o 为取得良好的固液分离效果，沉

淀区总水深宜大于 1. 5m,水力停留时间宜为 1. 5h 2. 0ho
2 沉淀区开缝处进水流速的要求是考虑污泥能顺利回流至

反应区，不宜大于 3m/h。

3 沉降斜面的倾角规定目的是使污泥能顺利滑回反应区。

4 进水悬浮物浓度过高或气液界面气体负荷率过低均有可

能形成浮渣层，进水中含较高油脂类化合物或气体负荷率过高易

形成泡沫层，均不利于污泥气逸出，严重时会引起气体从沉淀区逸

出，干扰沉淀区固液分离或堵塞气体管，故气体分离界面气体负荷

不宜小于 lm3/ (mz •h),—般取 lm3/(mz • h) 3m3/ (m2 • h) o

5 导流体或导流板与集气室斜面重叠部分的宽度是防止气

体进入沉淀区要求确定的。

6.4 厌氧生物滤池

6.4.1 本条规定了厌氧生物滤池滤料容积的确定原则。工程设

计中，滤料容积按容积负荷计算，容积负荷主要决定于污水中有机

物种类、浓度、滤料的性能，其他如 pH值、水温、营养物及有害物

质浓度等，一般情况下，有机物浓度较高、滤料的比表面积和空隙

率较高时，可采用较高的容积负荷。

6. 4.2 本条要求厌氧生物滤池进水 COD浓度在大于 8000mg/L

时出水应回流。厌氧生物滤池内厌氧污泥以两种形式存在，其一

是固定在填料表面，形成生物膜，其二是在填料间聚集成絮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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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升流式厌氧生物滤池在下部布水空间和滤料空隙存在大量悬
浮生长的生物絮体,增大了生物量，故升流式厌氧生物滤池在相同

的水质和水力停留时间下，COD 去除率高于降流式厌氧生物滤
池，目前运行的多为升流式厌氧生物滤池。

厌氧生物滤池应用上的问题主要是堵塞问题。升流式厌氧生

物滤池由于维持了悬浮态厌氧污泥的高浓度，且生物固体浓度沿

高度而变化，底部生物固体浓度可达顶部的几十倍，进水浓度大

时，反应器沿高度有较大的有机物浓度梯度，从而使污泥增殖更加

不平衡，此外，在一定的容积负荷下，进水浓度高，上升流速小，易

引起底部堵塞，同时较低的上升流速不利于物质的扩散，可能形成

局部 pH值降低和有害物质的积累。降流式厌氧生物滤池中微生

物主要以生物膜形式存在，生物固体浓度分布比较均匀，同时下向

的水流有利于避免堵塞，因此堵塞问题好于升流式厌氧生物滤池。

出水回流能够降低对碱度的需求量，降低进水 COD浓度，增

大进水量，改善进水水流分布的均匀性。厌氧生物滤池出水回流

时，回流比宜通过试验或参照同类污水运行经验确定。

6.4.3 厌氧生物滤池的填料宜采用轻质、耐腐蚀性、空隙率高、比

表面积大、生物易附着的填料，常用的填料有玻璃钢蜂窝、聚苯乙

烯蜂窝、聚乙烯斜交错波纹板等。填料装填高度对滤池处理能力

影响较大，因此本条对生物滤池的填料装填高度作出了规定。

6.4.4 本条规定了升流式厌氧生物滤池布水系统的设计。布水

系统主要是保证配水的均匀性，避免配水系统堵塞，设计中可采用

穿孔管布水系统,并宜采用可拆卸管路，以便于清通维修。

6.4.5 悬浮物的存在易引起堵塞，故作此规定。如果进水中的悬

浮物浓度较高，应采取预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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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活性污泥法

7.1 一 般规定

7.1.1 目前，活性污泥法在化工污水中已成为主要处理技术，常

用的有传统活性污泥法、A/0工艺、纯氧曝气工艺、氧化沟、序批

式活性污泥工艺（SBR）等，应根据进水水质、除碳源污染物、脱氮

除磷要求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处理工艺。为了达到预期处理

目的，应对进水水量水质加以控制，以保证处理设施能顺利、高

效运行。预处理包括水量、水质和 pH 调节、除油、除悬浮物
以及对生物处理有毒害和抑制作用的物质采取的预处理措

施。

7. 1. 2 活性污泥法进水中石油类、硫化物限制含量是根据生物处

理设施能正常运行所能承受的限度以及众多污水处理场的实际运

行经验作出的规定。其他有害和抑制性物质在活性污泥混合液中

允许浓度宜通过试验确定，有关技术文献资料对生物处理系统中

有害和抑制性物质允许浓度的报导较多，但由于试验水质和试验

条件不同，允许浓度差别较大，当无试验数据时可按本条的数据执

行。

7.1.3 工程实践表明，大多数化工污水处理场在启动阶段污泥培

养驯化过程、进水水质变化、负荷变化以及水中含有表面活性剂

时，生物处理构筑物中会产生大量的泡沫，泡沫甚至高达数十厘

米，影响生物处理构筑物周边环境卫生，给污水处理运行操作

带来不便，甚至对巡检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作出本条规

定。

7.1.4 本条是对反应池有效水深的规定，当池深大于 6m时，将

增加土建的费用和施工难度以及鼓风设备选型上的困难，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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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池深的要求。

7.1.5 本条是对廊道式生物反应池设计的规定。池宽与有效水

深的规定是为了给反应池创造良好的水力条件，长宽比的规定是

为了防止水流短路和结构要求考虑的，当池体较长时，可根据场地

和布置要求采用两折或多折。

7.1.6 生物反应池的超高与选用的曝气设备类型有关。

7.1.7 本条规定淹没入流方式的目的是避免引起复氧。

7.1. 8 为了保证生物反应池的厌氧段（池）缺氧段（池）中污水与

污泥、回流液充分混合，保持悬浮状态，防止沉积。本条对机械搅

拌的功率作了规定，搅拌设备的间距、位置应按保证污泥不沉积和

所需的厌（缺）氧状态的要求为原则，应根据试验资料确定,搅拌设

备有潜水搅拌器和搅拌机等。

7.2 传统活性污泥工艺

7.2.1 传统活性污泥法是活性污泥法的基本模式，曝气池为廊道

式，根据运行方式和参数不同，可以分为普通曝气、阶段曝气、吸附

再生曝气等工艺，化工污水处理一般采用普通曝气工艺，根据本法

工艺特点和设计参数，主要用于处理有机污染物为主的污水，对氮

磷去除率低。

7.2. 2 本条是对普通曝气工艺处理化工污水处理时提出的主要

设计参数。

污泥负荷的取值是指 BOD 去除负荷，主要是考虑有很多化

工污水的可生化性较差，采用 BOD5 值计算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设计参数的确定除考虑污水可生化性外，还应考虑化工污水

中有毒物质对微生物的毒性抑制及温度、污泥回流量等因素的影

响。本条所列数据未考虑化工污水有毒物质对微生物的影响，当

化工污水含有毒性抑制物质时，应予修正。

污水中有可生物降解的毒性抑制物质时，可加大污泥回流量

或采用完全混合曝气法，有利于生物反应池的运行稳定，缓解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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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对微生物的抑制。

生物反应适宜的温度范围为 15℃ 35℃,当温度超出上述范

围时,宜采取必要的措施。

目前，大多数运行的二沉池底部回流的污泥浓度在

4gEMLSS]/L-8g[MLSS]/L,回流污泥的浓度与污泥的沉降性
能和二沉池设计有关，当回流污泥浓度偏离此值时,应根据实际情

况对相关参数予以修正。

7.2.3 本条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提出的计算方法。

7.3 生物脱氮除磷

7.3.1 本条是化工污水采用生物脱氮除磷对水质要求的规定。

1 污水中有毒害和抑制性物质对生物脱氮除磷有较大影响，

硝化菌对毒性物质比较敏感，如重金属、氟化物、三价碑、氟化物、

游离氨都会对硝化产生抑制作用。反硝化菌对毒性物质的敏感性

比硝化菌低，一般与好氧异养菌相同。厌氧段硝酸盐的存在明显

抑制聚磷菌对磷的释放，对成分复杂的污水采用生物脱氮除磷时，

系统中有毒和抑制性物质的允许浓度宜通过试验或参照有关资料

确定。

2 生物脱氮是反硝化菌在缺氧条件下利用可降解有机物作

电子供体，硝态氮作电子受体，将硝态氮异化还原成氮气的过程，

BOD5/TN大于 4 时，才能达到理想脱氮效果。除磷是聚磷菌在
厌氧条件下放磷,并吸收和储存可快速降解有机底物，在好氧条件

下过量吸磷，从而提高剩余污泥中磷含量来完成除磷的。一般采

用 BOD 与 TP的比值来判断生物除磷的潜力，BODs/TP宜大于
17。生物脱氮除磷都需要有机碳源，A?。工艺中氨氮的硝化是在
好氧段（池）完成的，由于回流污泥带人厌氧段（池）的硝态氮会消

耗可快速降解的有机底物，碳源不足时，反硝化菌与聚磷菌争夺碳

源，会竞争性抑制放磷，影响系统的除磷效果，BODs/TN大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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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5/TP大于 17时，污泥携带的硝态氮一般不会影响除磷效果。

3 生物脱氮除磷碳源不足时应补加碳源，一般采用甲醇作碳

源，当企业附近有可资利用的碳源时宜加以利用。

4 聚磷菌、反硝化菌和硝化菌增长的最佳 pH值在中性或弱

碱性，碱度起缓冲作用，当 pH 值偏离最佳值时，反应速度下降。

好氧段（池）氨氮硝化时，每氧化 Img 氨氮要消耗 7. 14mg 碱度

（以 CaCO3 计），每去除 ImgBODs 可产生 0. 3mg 碱度，缺氧段

（池）反硝化时，还原 Img硝态氮成氮气，理论上可产生 3. 57mg

碱度（以 CaCO3 计），因此硝化反硝化时碱度会发生变化，出水剩
余碱度可按下式计算：

剩余碱度=进水总碱度+0.3XBOD 去除量+
3X反硝化脱氮量一7.14X硝化氮量 （1）

当进水碱度不足时，将会产生 pH抑制，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试验和工程运行表明，在处理高浓度氨氮污水或反硝化菌受到

抑缶U时，会造成碱度严重不足，池内混合液的 pH值会下降到 6

以下甚至达到 5,造成系统瘫痪，因此本款对剩余碱度作了规

定。

7.3.2 本条提出缺氧/好氧（An0）工艺的反应池容积计算方法。

缺氧/好氧（A、0）工艺又称前置反硝化工艺，Am。法工艺流程中

有机物的去除，氨氮的硝化在好氧段（池）完成,缺氧段（池）以原污

水中有机物为碳源，对硝态氮进行反硝化脱氮。

1 采用污泥负荷法计算反应池容积比较简单，属经验设计方

法，由于污水水质不同，污泥负荷取值不同，当无参照数据时，可按

本规范第 7. 3. 3 条数据选取。
2 采用硝化反硝化动力学方法，涉及动力学参数 y、Kd、h、

Kde,这些参数与水质、水温等多种因素有关,宜通过试验确定或相

似污水的运行经验确定。

7.3.3 本条所列主要设计参数均系经验数据，无资料时可选用。

7.3.4 厌氧/缺氧/好氧（A20）工艺具有同时去除有机物、脱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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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的功能，各段（池）的容积计算是根据各段（池）不同的功能，采用

不同的计算方法。

7.3.5 厌氧/缺氧/好氧（A20）工艺所列的主要设计参数均系经

验数据，无资料时可选用。

7.3.6 厌氧/缺氧/好氧（A20）工艺中存在脱氮和除磷的相互影

响，往往脱氮效果好时，除磷效果差，反之亦然，系统的内在矛盾是

由于聚磷菌、硝化菌和反硝化菌对碳源的需求、泥龄、有机负荷上

存在的矛盾和竞争所致，针对上述问题，可根据技术经济比较分

析，选择各种改进型工艺。

7.3.7 除磷工艺的剩余污泥在浓缩时会因厌氧而放磷，采用机械

浓缩可缩短浓缩时间，减少磷酸盐析出量。

7.4 纯氧曝气工艺

7.4.1 纯氧曝气活性污泥法由于具有负荷高、反应池容积小、占

地少、耐冲击负荷、运行稳定、污泥产率低、污泥浓缩脱水性能好、

溶解氧动力消耗低、对周围环境影响小等优点，我国 20 世纪 80 年

代从国外引进了密闭多段表面曝气形式的纯氧曝气池（UNOX）系

统。

目前，我国扬子等石化企业有引进或国内设计的密闭式表面

曝气纯氧活性污泥装置在运行，用于处理不同性质的石化污水，由

于大型化工企业一般都生产氧气，因此有氧源可利用的条件下可

采用本工艺。

7. 4. 2 纯氧曝气工艺有密闭式和敞开式两种，由于密闭式表面曝

气的纯氧曝气工艺具有构造简单、运行控制可靠的特点，是国内外

工程上常用的工艺，故本条推荐密闭式表面曝气工艺。

由于化工污水与石化污水性质相似，故本条提出的主要设计

参数是参照国内外石化污水设计运行装置的数据，结合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氧气曝气设计规程》CECS 114 : 2000 确定
的。无试验或相似污水运行数据时，可供选用。表 3 是国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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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企业采用密闭式表面曝气工艺的纯氧曝气装置的主要设计数

据。表 4 是日本部分密闭式表面曝气纯氧曝气装置的设计运行资

料。

表 3 国内部分纯氧曝气装置主要设计数据

注：①为石化污水设计数据。

处理环氧氯丙烷装置污水设计数据，含 CaClz 为 2.03%。
CODm”。

参数 单位
南京

某企业

山东某企业 天津

某企业

上海

某企业I系列① 口系列②

处理水量 m3/h 1600 800 400 450 1250

进水

COD mg/L 600 650 650 70() 1200 800 420

BOD5 mg/L 350 500 1043〜1132 560 210

石油类 mg/L 10 — — 30 50 7.74

SS mg/L 100—150 — ≤200 —

出水

COD mg/L 平均 100 <100 <100 <120 <60

BOD5 mg/L <40 <40 <40 <56 <20

石油类 mg/L <5 一一 — 《10 —
SS mg/L <50 -— 一一 <100 —

容积负荷
kg[BOD3]/

(m3 • d) 1. 75 2.5 2. 75 1. 86 1. 12

污泥负荷
kglBODs]/

(kg[MLSS] d) 0. 35 0. 5 0. 55 0. 37 0.32

污泥

浓度

MLSS mg/L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6000

MLVSS mg/L 一 — — 3500 3500〜4200

回流

污泥浓度
mg/L 15000 — — 15000

13000

20000

回流比 % 50 — 一 50 30 60

耗氧率
kg[02〕/

kgEBODd 1. 3 1. 25 1.0 —— —

污泥产率
kg[VSS"
kg[BOD5] 0. 45 —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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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日本部分纯氧曝气装置主要设计运行数据

参数 单位
昭和电工大

分石化①

姬路东部污水

处理场②

大分市原川

污水处理场③

处理水量 m3/d 1511—1924 15288 19316
平均日 77n4
最大日 97880

进水

COD mg/L 1503 1523 237-354® 一

bod5 mg/L 1065 — 1182 6n〜742 150

ss mg/L — 309 — 380 175

pH
_

6. 28 9. 42 8.0—8. 7 —

出水

COD mg/L 93 124 47 — 74®

bod5 mg/L 26〜39 12 23 20

ss mg/L 46 80 24〜52 35

pH — 6. 37 6. 43 6. 5 6. 8 —

容积负荷
kg[BOD5)/

(m? •d)
1.6-1. 8 1.37〜L66 一

污泥负荷

kg[BOD；/

(kg[MLSS] • d)
0. 26 —0. 27 一一 —

kg：BOD5]/
(kg[MLVSS] • d) 0. 31 0.46 0. 36

混合液污泥浓度 mg/L 5607 — 7004 3484 4566 4000

回流污泥浓度 mg/L 14388〜16655 7293 11706 15000

回流比 % 一 — 0. 35

污泥产率
kg[vss]/
kgEBODj 0. 24 0. 52 ^0. 4 ―

注:①为石化污水运行数据。

皮革污水运行数据.

城市污水设汁数据。

为 C()DMn =

7.4.3 本条提出了密闭式表面曝气反应池设计的基本规定：

1 加盖的纯氧曝气生物反应池内气压一般在 300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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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Pa,基本接近大气压力，在这个压力范围内，一方面有效密封

池内气体，使漏损最小，同时也能满足气流通过各段隔墙孔口的压

力的损失和气体强制流向出口的需要。

2 本款规定了反应池的基本池型。反应池采用多段串联形

式，每段为完全混合式，总体上为推流式，有利于提高系统总的反

应速率和 BOD5 的去除率。系统中进水、污泥回流和氧气进口设

在前端的第一段，气液采用顺流接触，可使混合液的需氧量递降与

氧气浓度的降低相协调，溶氧功率和氧的总利用率都可达到最佳

状态，分段数为 3段�4 段时，氧的利用率达到 90%左右，分段数
的增加虽可以降低溶氧功率和提高氧的总利用率，但根据资料，再

增加分段数得到的改善有限。

3 反应池水深、水深与池宽比与选用的曝气机的性能和曝气

机尺寸有关，只有两者密切配合才能发挥最佳混合和充氧效果，故

作此规定。反应池水深宜为 3m 5m,反应池气相部分高度应满

足气体流通和曝气机充氧时水跃空间的要求，一般取 1m 1.4m。
4 曝气机是混合液混合和充氧的设备，为了适应负荷和需氧

量的变化，达到节能效果，一般第一、第二段宜采用变速或双速电

机驱动，表面曝气机叶轮浸没深度也影响充氧和混合液的搅拌，为

了达到动力消耗最省，一般表面曝气机叶轮浸没深度也应有一定

的调节范围。

5 池内设垂直挡板和导流锥是为了保持最佳水流循环状态。

6 各段隔墙通气孔用于氧气和清扫时空气的流通。曝气池

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泡沫，曝气机运行中将泡沫甩向外缘，故浮

渣、泡沫通道应设在各段隔墙墙角处，各段之间的水流通道应设在

隔墙下部，为防止短流，各段之间应错开，采用对角布置。

7 反应池出水应设出水堰，使出水均匀。出水堰宜采用内

堰，可以控制池内液位，不致因曝气池内气相压力变化影响堰上水

头，避免因水位变化影响表面曝气机的充氧量和动力消耗。

8 为使反应池排气完全消散，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故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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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9 反应池在曝气过程中会产生泡沫，影响表面曝气机充氧效

率和池内气流流通,故在通气孔和易聚集泡沫处宜设消泡水管，通

过位于池顶部的阀门、窥镜控制消泡水量，消泡水源宜采用处理站

处理后的出水。

10 双向安全阀是曝气池必须配置的安全保护设施，安全阀

有两个作用，一是防止池内超压或产生真空，导致反应池受损；二

是当池内富氧空间积聚的可燃气体的浓度达到设定值，启动清扫

风机时，清洗空气能从末端安全阀排出，过量清洗空气可从首段安

全阀逸出。本款提出的双向安全阀正、负压值是一般取值范围，需

要说明的是，首末两段安全阀的正压值应根据清洗空气从首段至

末段空气压力损失计算确定。双向安全阀正负压值均应在运行前

的调试阶段最后确定。

11 污水中挥发性可燃物在曝气过程中会逸出，混人曝气池

富氧气相空间，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爆炸，故应设清扫风

机，一旦需要清扫时，启动风机，通入空气，将池内可燃气体清

扫干净。

12 由于氧气具有腐蚀性，故液面下 1m 以上及气相空间均

必须防腐，通常采用环氧树脂玻璃布或其他耐腐蚀材料贴面。

13、14 这两款对反应池的管道、阀门、设备提出了防腐要求。

7.4.4 本条对密闭式表面曝气反应池的生产控制及安全监控提

出了基本要求：

1 本款提出了采用反应池第一段气相压力变化控制供氧量

的方法，因为 bod5 负荷变化会引起需氧量的变化,BOD5 负荷增
加，溶氧速率增大，因而气相压力下降，反之亦反，故可用第一段气

相压力变化调节供气量，以保障活性污泥对氧的需要。

2 本款是对纯氧曝气安全监控的规定。在曝气机的搅拌下,

污水中的挥发性可燃物会逸出，有一定的爆炸危险，为防止爆炸,

应设安全措施。在第一段应设可燃气体监测报警装置，当气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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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浓度（一般按甲烷计）达到燃烧下限的 25%时，可燃气体

报警装置发出警报，自动关闭进氧阀门，同时启动清扫风机，并开

启末段尾气阀，扫除池内可燃气体，如果可燃气体继续增加达到燃

烧下限的 50%,第二次发出警报，并自动关闭曝气机，曝气机搅拌

停止，污水中挥发性可燃物逸出减少到最低程度，随空气清扫时间

的延续，气相中可燃气体浓度达到燃烧下限 25%以下时，曝气池

恢复正常运行。

3 本款是对反应池排气中氧的浓度和排气量的控制规定，通

过调节尾气排放流量，可维持末段气相中所要求的氧浓度并达到

要求的氧利用率。一般情况下，末段气相中氧浓度为 40%
50%,排气量为进气量的 10% 20%,纯氧曝气系统氧的利用率

可大于 90%。

7.5 氧化沟工艺

7.5.1 本条规定了氧化沟容积的计算方法，也可采用污泥泥龄

法，硝化、反硝化动力学计算法等计算氧化沟的容积。氧化沟通常

按延时曝气法运行,本条提出延时曝气氧化沟的主要设计参数，无

数据时可供选用。

7.5.2 本条是关于氧化沟工艺用于脱氮除磷时的规定。

7.5.3 氧化沟内水流保持一定速度是为了保证活性污泥处于悬

浮状态，并且和污水充分接触，国内外普遍采用沟内平均流速为

0. 25m/s 0. 35m/s,本条规定不应低于 0. 25m/s。设置推进器的

目的是保证氧化沟内特别是池下部的水流速度。

7.5.4 曝气转蝶、曝气转刷、表面曝气叶轮、鼓风曝气等是氧化沟

常用的曝气充氧设备。

7.5.5 由于受机械曝气设备的曝气、混合、推流性能限制作此规

定，池深过深时池体下部的充氧能力不足。采用鼓风曝气时，池深

与普通曝气反应池的水深无异。

7.5.6 氧化沟内设置导流设施，可改善沟内水力条件，使沟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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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分布均匀。设置调节堰板，是为了控制沟内设计水位，调整机械

曝气设备的充氧能力。

7.6 序批式活性污泥工艺

7.6.1 考虑到序批式活性污泥（SBR）反应池属序批式运行、反应

池的维修情况，故规定 SBR 反应池的组数不宜少于 2 组。
7.6.2 本条推荐 SBR反应池有效容积按污泥负荷法计算。有效
容积的计算也可采用动力学计算法等。污泥负荷法计算式 7. 6.2
是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提出的计算
式,需要说明的是，污泥负荷是指去除负荷，式（7.6. 2）忽略了出水
浓度 Se，主要是考虑出水浓度远低于进水浓度，当出水浓度较高

或去除率较低时,应结合具体情况加以修正。

7.6.3 本条对 SBR 工艺主要设计参数的确定进行了规定，给出
了无参照数据时，不同设计工况的污泥负荷的经验数据供选取。

SBR 工艺用于脱氮除磷时充水比和运行模式的选择很重要，应综
合各种因素。

7.6.4 本条是关于 SBR 工艺各工序时间的规定。
SBR 每个周期各工序包括进水、反应、沉淀、排水和闲置五个

工序，前四个工序是必需工序。

进水时间指开始向反应池进水至进水完成的一段时间。在此

期间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曝气（好氧反应）、搅拌（厌氧、缺氧非好

氧反应）、沉淀、排水或闲置。

非好氧反应时间内，发生反硝化反应、放磷反应等，运行时可

根据处理需要，增减闲置时间，调整非好氧反应时间。

式（7.6.4-2）中曝气时间计算中忽略了出水浓度，主要是考虑

出水浓度远低于进水浓度，忽略后计算结果偏保守，式中充水比的

含义是每个周期进水体积与反应池容积之比，脱氮时充水比宜取

0. 15 0. 3 o

排水时间的大小与津水器台数、后续处理构筑物的容积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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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管径大小有关,宜综合考虑。
闲置时间可以省略，也可根据处理要求设置。闲置期间，按处

理要求可以进水、好氧反应、非好氧反应以及排除剩余污泥等。闲

置时间的长短由进水流量和各工序的时间安排等因素决定。

7. 6. 5 反应池池型采用矩形主要是考虑矩形反应池布置较紧凑，

占地少。关于池深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反应池水深过大，排出水的

深度相应增大，则固液分离所需时间就长，同时，受浑水器结构限

制，津水不能过多，如果反应池水深过小，由于受活性污泥界面以

上最小水深（保护高度）限制，排出比小，不经济。连续进水时，如

果长宽比过大，流速大，会带出污泥，长宽比过小，会因短流而造成

出水水质下降。

7.6.6 由于污水进人池内会搅动活性污泥，此外，若进水发生短

流会造成出水水质恶化，因此应设导流装置。

7. 6.7 固定式事故排放设施主要是考虑灌水器故障时的应急排水。

7. 6.8 为防止 SBR反应池浮渣堆集影响环境和处理效果作此规定。

7.6.9 SBR工艺设置自动控制，主要是工艺运行的周期性确定

的，SBR工艺的进水、反应、沉淀、排水、闲置是周期性的简单重复

过程，操作繁琐，自动控制容易实现上述过程。

7.7 膜生物反应器

7.7.1 膜生物反应器（MBR）是一种新型的污水生物处理系统，

是传统生物处理技术与膜分离技术相结合的产物。MBR 在我国

已进入实用阶段，处理对象从生活污水已扩展到化工污水、制药污

水、食品污水。从目前的情况看，MBR 的投资与运行费用均高于
常规生物处理方法，但 MBR的出水能够达到中水回用的要求，这

使得 MBR 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MBR 常用的有机膜材料主要

有聚碉（PS）、聚醒飒（PES）、聚偏氟乙烯（PVDF）、聚乙烯（PE）、聚

丙烯（PP）等。实践证明，孔径分布均匀，非对称、耐污染和易清洗

的 PE、PS膜经过改性而具有稳定的亲水性，而亲水性的膜组件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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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能力远远超出疏水性的膜组件。由于 PVDF等膜材料的 pH

耐受范围可以为 1 13,抗氧化能力突出，可以经受苛刻的氧化清

洗，同时耐绝大多数化学溶剂，在含油污水回用处理时，可选用聚

偏氟乙烯(PVDF)材质。

7.7.2 膜池与生物反应池分开设置有利于防止膜组件污染。为

了检修方便规定了最少的膜池间数不宜少于 2间。

7.7.3 膜通量是膜生物反应器设计的关键，由于膜生物反应器是近

几年才开始采用,运行经验不多，只能通过同类型污水回用试验确定。

考虑反冲洗和膜断丝等多种影响因素,留有一定的余量是合适的。

7.7.4 目前应用于膜生物反应器技术的膜组件主要有中空纤维

膜和管式膜两种，微滤膜和超滤膜均可应用于膜生物反应器，一般

膜的孔径在 0. lptm 0. 4ptm0 优选孔径分布窄，单皮层非对称

膜，耐污染和易清洗。

淹没式膜生物反应器多采用中空纤维膜组件，由膜丝两端抽

吸出水，中空纤维膜的特点是装填密度高、造价低、耐压性好，缺点

是易堵塞、阻力损失大。在实际应用中大多使用的是外压式，这是

因为内压式反应器流道较小，容易被污泥颗粒堵塞。

分置式膜生物反应器多采用管式膜组件，截留分子量 (MW-

COs)一般在 2万�30万。截留分子量越大，初始膜通量越大，但

长期运行膜通量未必大。MWCOs 越大，膜表面越容易出现浓差

极化现象，通量衰减幅度越大，化学清洗恢复率越低，清洗周期越

短，出水 COD值越高，所以，在满足膜生物反应器水处理量的前

提下，不宜选择 MWCOs太大的膜组件。
管式膜组件具有流体力学条件好、不易堵塞、容易清洗和对料

液预处理要求低等特点，非常适合用于污水处理和回用处理，缺点

是造价高。

7.7.5 本条给出了膜生物反应器的一些设计参数，在确定膜生物

反应器的设计参数时，还应参照膜生产厂商提供的技术说明书，膜

通量、水力停留时间、有机负荷等，并宜选择厂商提供参数的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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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 物膜法

8.1 一 般规定

8.1.1 生物膜法的种类很多，具体选择何种工艺应根据水质、处

理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生物接触氧化法具有容积负荷高、

占地少、耐冲击负荷、处理水质稳定、运行成本低、管理方便的特

点，在化工行业应用较多。曝气生物滤池在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特

别是城市污水深度处理应用较多，在工业污水的碳氧化处理中应

用不多，由于化工污水有机物浓度较高，用于二级生物处理时，易

造成滤料堵塞，应慎重选择。

曝气生物滤池可用于化工污水的深度处理，这是考虑到经二

级生物处理后，出水的 bod5 浓度低，水质波动性较小，滤料不易
堵塞，且处理效果好等原因。

8. 1.2 根据石化系统运行经验，水中石油类物质不但影响填料挂

膜，也影响生物膜的活性及处理效果，还导致维护困难，故规定生

物膜法进水含油量不宜大于 20mg/Lo
8.1.3 为保证生物膜法处理构筑物正常运行，冬季寒冷地区应采

取防冻措施。对易散发有毒害臭气的污水，如 BS、酚类等物质，

宜采取必要措施防臭，防止大气污染，改善操作环境。

8.2 生物接触氧化

8.2.1 本条对生物接触氧化池填料容积的计算及其取值进行了

规定。

由于化工污水种类多，性质差异很大，生物膜法反应器容积负

荷又与水质、设计工况、处理效果密切相关，应根据试验或相似污

水运行数据确定，无资料时，可按本条提出的数据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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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2 国内外的试验证明，生物接触氧化法的污泥产量低于活性

污泥法，一般认为，污泥产量低是由于池内溶解氧较高，一般在

2. 5mg/L 3. 5mg/L,微生物的内源呼吸进行得比较充分，合成物

质被进一步氧化，氧化池内微生物食物链比较完全和稳定，生物膜

中的厌氧层将部分生物膜分解、溶化，转换成甲烷、有机酸,这些都

是减少污泥量的因素，无资料时可按本条的数据选取。

8.2.3 生物接触氧化池有效水深与填料层高度、填料种类、填料

和曝气设施的布置形式、池子放空维护检修时填料能承受的生物

膜重量和填料支撑方式、维护检修要求、系统高程布置等因素有

关,一般为 4m~6mo
8.2.4 化工污水污染物浓度高，需氧量大，一般不推荐采用气水

比来确定供气量。但在处理低浓度污水时，通过需氧量计算出的

供气量往往不能满足混合、防止填料堵塞以及膜更新的曝气要求，

应按照搅拌及防止填料堵塞的要求。

8.2.5 生物接触氧化池的进、出水应均匀，防止短路，出水多采用

堰式出水，池底应设排泥和放空设施，以排除积泥和方便维修。

8.2.6 目前生物接触氧化池使用的填料有半软性填料、弹性立体

填料、悬浮型填料等，无论哪种类型的填料，都应该在提供较大生

物量的同时，还能够依靠填料自身的空间结构形式，为生物反应创

造良好的传质条件，从而大幅度提高处理效率和有机底物的利用

率，减少反应装置的体积,节省基建投资和运行费用。

8.3 曝气生物滤池

8.3.1 曝气生物滤池的设计主要是确定滤料体积和反应池各部

分尺寸，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是滤料容积负荷的计算方法，主要设

计参数应根据碳氧化、硝化、反硝化工况，通过试验确定，当无试验

数据时，可选用本条提出的数据。

8.3.2 本条是对曝气生物滤池的进水悬浮固体浓度的规定，悬浮

固体过高时，会增加反冲洗次数，频繁的反冲洗容易造成生物膜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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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不利于曝气生物滤池正常运行。
8.3.3 曝气生物滤池的高度由配水区、承托层、滤料层、清水区的

高度和超高等组成，池体总高度宜为 5m 7m ，滤料层高度宜为

2. 5m 4. 5m,承托层高度为 0. 3m〜0. 4m,配水区高度 1. 2m
1. 5m,清水区高度 1. 0m~l. 3m,超高 0. 3m 0. 5m。曝气生物滤
池的布水、布气系统多采用滤头布水布气系统和穿孔管布水布气

系统。

8. 3. 4 曝气生物滤池的布气系统包括曝气充氧系统和进行气、水

联合反冲洗时的供气系统。曝气充氧量由计算得出，一般比活性

污泥法低 30% 40%。曝气充氧系统的气水比不宜小于 2,主要
是考虑污水和滤料中微生物的混合接触需要。

8.3.5 曝气生物滤池性能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填料的特性，

目前国内曝气生物滤池采用的滤料多为球形轻质多孔陶粒。

8.3.6 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通过滤板和固定其上的长柄滤头来

实现，由单独气冲洗、气水联合反冲洗、单独水洗三个过程组成。

反冲洗周期，根据水质参数和滤料层阻力加以控制，一般 2411为一

周期，反冲洗水量为进水水量的 8%左右。反冲洗出水平均悬浮
固体可达 600mg/L以上。
8.3.7 本条主要是考虑滤池工艺运行的周期性、操作方便性作出

的规定。

8.3.8 本条规定了生物滤池的组数，由于滤池反冲洗时，其他运

行的滤池水力负荷会增加，因此作出本条规定。

8.3.9 曝气生物滤池反冲洗水含有大量的悬浮物、生物膜，不宜

直接排放。当反冲洗水瞬时流量过大时可设置缓冲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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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化工特种污染物处理

9.1 一 般规定

9.1.1 本章所指的特种污染物是化工污水中常见的氨氮、有机

磷、氟化物、硫化物、汞、格、铜以及含氟化物的污水。这些污染物

质来源于特定的产品生产或工艺生产过程，污水也有其自身的特

点，如有毒、有害、成分较为单一等，处理方法也各不相同。本条针

对这类污水的处理进行了原则规定。

9.1.2 本条规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环境污染、节约资源。

9.1.3 化工生产装置在开停车及非正常状态时，会有工艺物料排

出，但生产正常后，这些物料是可以重回工艺中去的，所以，本条要

求设置足量的储槽暂存含有物料的污水。

9.1.4 本条中第一类污染物是指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 8978中规定的污染物，本条的规定是为了避免污染物转移

及产生二次污染。

9. 2 氨 氮污水

9.2.1 本条高浓度的氨氮污水是指氨氮浓度大于 200mg/L 污

水。高浓度氨氮污水往往来源于化肥工业的老工艺、老企业，如小

氮肥等。高浓度氨氮污水的处理有空气气提法和蒸汽汽提法、化

学沉淀法、折点氯氧化法，这些方法及应用都还存在一些问题，目

前比较经济可行的处理方法是先采用相对经济可行的方法进行预

处理，再经生物处理。

9. 2.2 用生物法处理含氨氮的污水是成熟的技术。在化工生产

装置中，合成氨、以煤为原料制甲醇装置排放的氨氮污水最为常

见,但这些污水中 BOD、COD浓度并不高，碳源不足，会影响生物

• 103 •



处理，因此应尽量将氨氮污水与其他有机污水或生活污水混合处

理。

9.2.3 一般情况下化工污水中氨氮浓度不会很高，除非有事故发

生，例如，以天然气为原料制合成氨和甲醇的污水中 NH3-N含量
一般在 100mg/L 以下，以煤为原料制合成氨和甲醇的污水中
NH3-N含量一般也在 150mg/L以下。根据目前化肥企业和煤制
甲醇企业含 NHs-N 污水的设计和处理情况，天然气化肥污水处
理的设计进水 NH.3-N浓度在 50mg/L 150mg/L,煤制甲醇企业
含污水 NH3-N浓度在 70mg/L-150mg/Lo 污水生物处理系统
进水氨氮浓度定为 200mg/L比较符合大多数化工污水情况，
且在这个浓度范围内处理技术成熟、工艺流程简单、运行费用

也比较经济合理。

9.2.4 具有生物脱氮功能的生物处理工艺很多，如 AnO、A20、
UCT、VIP、DE 及 T型氧化沟、CASS工艺，但用得最多的还是缺
氧/好氧（A、0）法。当仅需去除氨氮时，也可采用生物硝化工

艺。SBR 法（包括 CASS法）也是化工氨氮污水处理用得较多
的一种生物处理工艺，因其流程短、占地省、操作管理方便、处

理效果好，特别适于处理水量较小、采用自动控制运行的场

合。

9.3 有机碳污水

9.3.1 化工污水中的有机磷通常包括磷酸酯、亚磷酸酯、焦磷酸

酯、次磷酸酯和磷酰胺等化合物，有机磷污水的成分复杂、浓度高、

毒性大，直接采用生物法处理困难，故宜采用物化和生物处理相结

合的处理方法。经物化预处理后的有机磷污水采用生物处理时，

活性污泥应驯化，以适应有机磷毒性环境。生物处理后的出水往

往难以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的一级标
准，可采用化学混凝沉淀法处理，混凝剂可用三氯化铝或三氯化

铁。采用铝盐除磷时，磷的去除率与铝盐投加量的关系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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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磷去除率与铝盐投加量的关系

磷去除率（％）
摩尔比（A1/P）

范围 典型值

75 1.25 3 1—1.5：1 1.4*1

85 1.6:1-1. 9:1 1.7：1

95 2. 1 1— 2. 6 ：1 2. 3：1

9.3.2 有机磷污水主要产生于农药生产过程，一般分为含有高浓

度酚有机磷污水（酚的浓度一般高达几千甚至几万 mg/L）和低浓

度酚有机磷污水，含高浓度酚的有机磷污水通常采用煤油进行萃

取回收酚，经萃取后的污水中酚的含量通常可降到 100mg/L
150mg/L以下，同时满足后续生物处理的要求。本条规定含有高
浓度酚的污水宜在车间先回收酚,再外排至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这

样做既有利于降低处理难度和处理成本，又回收了有利用价值的

物质。

9.3.3 有机磷化合物一般在碱性或酸性条件下都不稳定，易发生

水解反应，生成无毒或低毒的分解产物。水解速度取决于 pH 值
的高低，水解产物取决于分子结构、水解条件（如温度、压力、反应

时间），故水解可分为碱解和酸解。碱解是在碱性条件下，有机磷

分子中酸酊键断裂，故对有机磷有较好的去除效果，缺点是降解产

物往往仍是有机磷化合物，不易变成正磷酸。酸解能使有机磷分

子中的碱性基团断裂，生成正磷酸，处理后污水可生化性明显提

高，适合多种高浓度有机磷污水的预处理。经酸解处理后的有机

磷污水用石灰中和沉淀处理，可去除大部分磷，但酸解时设备腐蚀

较重，酸解设备应耐腐蚀。

9.4 含 氟污水

9.4.1 含氟化物的污水大多来自磷肥生产（如普钙磷肥）和氟化

工（包括氯煌、无水氟化氢、氟氯煌、四氟乙烯、聚四氟乙烯、多晶硅

等），上述化工产品排出的污水含氟浓度很高，可达几千毫克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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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几万毫克每升。普钙生产中的含氟污水通常来自氟硅酸盐加工

装置，主要含氟硅酸盐和盐酸。氟化工生产排出的污水以含氢氟

酸、氟盐和盐酸为主。另外，硫酸生产也有含氟和碑的酸性污水排

出。化学沉淀法处理含氟污水是最主要和经济的处理方法，常用

沉淀剂有石灰石 (CaCO3 )消石灰［Ca (OH)2u 和电石渣，
［Ca(OH)2］既可以中和污水中的酸，又可去除可溶性氟化物，但

CaCCz是一种难溶物质，只能用于处理氢氟酸，不能用于处理氟化
钠及氟硅酸盐类。表 6是含氟污水化学沉淀法处理效果的比较：

表 6 含氟化物污水沉淀法处理效果比较

处理方法
氟化物浓度 (mg/L)

应用状况 备注
起始 最终

石灰沉淀法 1000 3000 20 工业 —

石灰沉淀法 500 1000 20〜40 工业 —

石灰沉淀法 200 700 6 工业 沉淀 16h

石灰沉淀法 45 8 工业 —

石灰沉淀法 4 20 5. 9 工业 平均最终值

二级石灰沉淀 1460 9 工业 —

石灰+明矶沉淀 2020 2.4 中试 . —

碳酸钙+

二级石灰沉淀
11100 6 工业 —

明矶沉淀
3. 6 0. 6〜1. 5 市政 ―

60 2 试验 —
采用石灰沉淀时生成氟化钙沉淀，18℃时氟化钙在水中的溶

解度为 16. 3mg/L,折合成氟为 7. 9mg/L,故石灰除氟能达到的理

论极限约为 8mg/L,已接近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的一级标准 10mg/Lo 石灰沉淀法处理含氟污水时，影

响去除效果的因素很多，如沉淀时间、沉淀池形式、pH值、温度、

盐效应和同离子效应等。所以，不同污水虽然氟的含量接近，用同

一种方法处理时，由于操作、运行条件不同，处理效果均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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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中，由于难以彻底分离沉淀物，处理后污水中残留氟的浓

度一般在 20mg/L左右。如果加入过量的石灰，pH值达到 12

14 时，虽然污水中的氟可以降到 10mg/L以下，但由于生成的沉

淀物沉降速度慢，且处理后出水还要加大量酸中和，操作比较困

难，处理成本也较高。基于上述原因，本条根据污水中氟离子的浓

度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1 对于高浓度含氟污水，可先采用石灰沉淀法进行二级沉淀

处理，铝盐（或镁盐）进行絮凝沉淀。

2 对于低浓度的含氟污水（氟离子浓度 50mg/L以下）可采

用石灰一铝盐（或镁盐）处理，处理时应先投加石灰。采用铝盐时，

pH值宜控制在 6 7. 5,硫酸铝或聚合氯化铝在水中生成氢氧化

铝絮体，可吸附水中的氟化钙结晶体及氟离子,通过沉淀去除。采

用镁盐时，pH值宜控制在 10 11,镁盐可采用硫酸镁、氯化镁等。

9.4.2 硫酸铝沉淀法生成的沉淀物体积较大，沉降速度慢，加入

适量的聚丙烯酰胺（PAM）作助凝剂可大大提高沉降速度。

9.5 硫化物污水

9.5.1 含硫化物的污水通常来自染料生产装置、以电石为原料生

产有机化工产品的工艺装置等。硫是宝贵的资源，所以能够回收

的硫资源应尽量回收。例如在硫化黑染料生产中，从过滤分离出

的母液中可回收的硫代硫酸钠。

对以电石为原料生产有机化工产品的生产装置排放的含硫化

物污水，采用化学沉淀法处理,可将硫化物降至排放标准。

国内炼油行业产生的含硫化氢的酸性污水通常是采用汽提方

法处理。

9.5.2 硫化物的化学沉淀常用的沉淀剂有硫酸亚铁或硫酸亚铁

+石灰，石灰主要用于调整 pH值，污水处理的终点 pH值控制在

8 9 之间，反应生成硫化亚铁水不溶沉淀物，但这种沉淀物的颗

粒特别细，即使以石灰作助凝剂沉降速度也很慢，这时加入适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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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酰胺作助凝剂，沉降和澄清速度很快。

9.5.3 臭氧氧化法可以将污水中硫化物处理达到排放标准，硫化

物被氧化成硫酸盐或亚硫酸盐，不产生污泥，处理过程较为清洁，

但是因为产生臭氧耗电量很大,运行的成本高，但对于含硫化物浓

度低于 10mg/L的污水，可以采用臭氧氧化法，该法流程简单。

氯氧化剂（氯气、二氧化氯）与臭氧氧化法一样,适宜于处理低

浓度的硫化物。

采用芬顿试剂时，氧化和沉淀同时发生，可以减少硫酸亚铁用

量和污泥量。例如新疆某 PVC工程的电石污水，原设计采用硫酸
亚铁沉淀工艺，后因污水中混入有机污水，影响达标，故增加过氧

化氢，改用芬顿试剂法，结果出水的 COD值较硫酸亚铁沉淀法更
低，化学品消耗和污泥量少了许多，COD 和硫化物浓度均达到现
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一级排放标准。
9. 5. 4 国内一些工厂采用催化氧化法处理含硫化物污水，以硫酸

镒碱性溶液作为催化剂，空气作为氧化剂，先采用加酸方法调节酸

碱度，结果周围硫化氢的恶臭味很大，空气受到污染，经催化氧化

后，硫化物远没有达到排放标准。所以催化氧化法作为预处理手

段是可以的，不能用作最后达标处理的方法，处理过程中不得采用

直接加酸方法调节酸碱度，以免产生硫化氢污染环境，除非对产生

的硫化氢气体有收集和处理措施。

9.5.5 絮凝沉淀法产生的污泥量较大，固体含量在1%左右，但

污泥的脱水性能好，浓缩脱水比较容易，可采用卧式螺旋离心沉降

机或板框压滤机进行污泥脱水处理，泥饼含水率较低，便于处置。

9.6 含 汞污水

9.6.1 含汞污水主要来源于以氯碱和 PVC生产为主的化工厂、
农药厂、染料厂，污水中的 Hg+、Hg2+ 可与硫化物，如 Na2S.
NaHS等沉淀剂反应生成溶解度极小的硫化汞沉淀，汞去除率高，
但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以下问题:加入过量硫化物会生成溶解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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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汞硫络合物，反而降低了处理效果，过量的硫化物也是污染物。

另外，加入硫化物是否过量目前尚没有在线监测仪表，故加入硫化

物作为高浓度含汞污水预处理是可行的，但很难一步处理达到排

放标准。

由于生成的硫化汞颗粒很小，沉淀困难，故一般宜投加铁盐

（铝盐）混凝剂进行絮凝沉淀。本法处理时，水中残存的汞离子随

着 pH增高而降低，pH值宜为 8 10,pH值低时，可产生 H2S,对

人体和环境有害。硫化物沉淀法处理效果见表 7。

表 7 硫化物沉淀法处理含汞污水的效果

沉淀剂
汞浓度（mg/L）

pH值 附加处理方法

原始 终值

Na2 s 0.3 6 0. 01 0. 13 — 加压过滤

Na2 s 1— 50 0. 01 — 絮凝+活性炭

NaHS 131. 5 0. 02 3.0 过滤

MgS 5〜10 0. 01—0. 05 10 11 —

9.6.2 活性炭能有效吸附污水中的汞，国内已有应用，如将含汞

量为 lmg/L 2mg/L以下的污水通过活性炭滤塔，排出的水中汞

含量可降至 0. 01mg/L〜0. 05mg/L,回收汞后的活性炭可再生并

重复使用。

可用于含汞污水处理的离子交换树脂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

几类：阳离子交换树脂、阴离子交换树脂、螯合树脂、离子交换纤维

和腐植酸离子交换树脂等。由于汞在污水中的存在形式不一，有

HgO,HgJHg2+等，应根据污水中汞实际存在的形态和具体条
件,选用合适的离子交换剂并采用不同的组合（并联、串联、多级

等）工艺处理。

9.6.3 本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含汞污泥或树脂再生液产生二次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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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含 铭污水

9. 7.1 铭化合物是无机化工的重要产品，铭盐生产要排放大量的

含珞污水。含铭污水通常呈酸性，辂主要以六价的 CrOr 和
CoO厂 的形式存在，但很多污水中六价铭和三价铭同时存在，以

三价铭为主。

三价铭的处理基于其氢氧化物难溶于水的性质，通过投加石

灰或烧碱，使三价倍生成 Cr(OH)3 沉淀而被除去。与许多其他重

金属的处理一样，沉淀法处理含铭污水，pH控制是关键。由于含

铭污水水质复杂，干扰因素很多，通过理论计算来确定反应的 pH

值与实际情况出人较大，故一般宜根据试验或同类污水处理运行

经验确定。通常，pH值宜控制在 8 9。
9.7.2 还原法是处理六价铭污水最常用的方法，先将污水中的六

价格氧化成三价铝，再用沉淀法生成难溶的 Cr(OH)3 沉淀物将污

水中的锅除去。因六价格在酸性溶液中氧化性很强，容易被还原，

故还原法处理通常先用酸将污水的 pH 值调节至 2 3 之间。还

原剂有很多种，如二氧化硫、亚硫酸钠、硫酸亚铁等。还原剂的选

择应因地制宜。

9.7.3 离子交换法宜用于低浓度含铭污水的处理，由于三价格以

Cr"的形式存在，宜采用阳离子交换树脂，而六价铭以 CrOr 和
CqO厂 的形式存在，并随 pH不同呈现某种平衡，宜采用强碱性
阴离子交换树脂。阴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六价铭时 pH值宜控制在
4〜5 之间，这是因为 pH低时,CrCT 的比例提高，其强氧化性对
树脂产生氧化破坏作用，pH高于 6 时，CrOT 的比例较高，离子
交换选择性低，影响处理效果。失效后的树脂可用强碱 NaOH溶
液再生，离子交换处理后的污水水质好,宜回收利用。

9.7.4 回收有利用价值的物质符合国家基本国策，蒸发回收法在

电镀行业已有工业应用，经技术经济分析证明可行时，可采用蒸发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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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 含铭污泥属危险废物，应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不得产生二次污染。

9.8 含铜 污 水

9. 8.1 铜的化合物在化工生产中常用作催化剂，产生的污水通常

为酸性的铜离子污水。含铜离子污水的处理方法很多，比如化学

沉淀法、离子交换法、电解法等。通常，沉淀法适用于处理含铜量

为 1. Omg/L 1000mg/L的污水；离子交换法适用于处理含铜量

低于 200mg/L 的污水；而电解回收法则适用于处理含铜量高于

10000mg/L的污水。化工污水由于组分复杂，适宜采用化学沉淀

法，沉淀剂推荐采用氢氧化钠，氢氧化钠可与污水中的铜离子形成

氢氧化铜沉淀，便于回收。也可采用石灰乳作沉淀剂，但石灰乳作

沉淀剂生成的沉淀物量较大，不利于回收。如果不回收，沉淀产物

应进行处置，不得产生二次污染。

9.8.2 当污水中存在铜的络合物时，铜离子就难以处理达到要

求，必须先进行预处理，对铜离子的络合物解络后，才能用化学沉

淀法处理。本条给出了几种铜的络合离子的处理方法。

9.8.3 电解法处理含铜污水的优点是工艺简单、不产生废渣、占

地小、环境清洁，电解法的应用主要受投资、电耗和运行成本的限

制。该法在化工污水处理中有应用，如 1,4-丁二醇生产过程中催

化剂的处理时要产生含铜酸性废液，含铜量在 20mg/L 40mg/L,

污水中含有有机物，pH值为 1〜4,采用电解法（国外专利设备）对

该污水进行处理，处理后含铜量小于 0. 5mg/L,经中和后排至污
水处理场生物处理。

9. 9 含 氟污水

9. 9.1 化学工业含氟污水主要来自化肥、煤化工企业的造气过程

以及丙烯月青的生产过程。丙烯月青生产过程排出的含氟污水属于高

浓度含氟污水，同时含有高浓度的丙烯月青，通常采用焚烧法、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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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一生化法处理。含氟污水的处理有很多方法，对于浓度在

200mg/L以下的含氟污水，适于采用化学氧化法或生物处理法,

尤其是造气污水，工厂多采用生物滤塔处理。国内常用的造气工

艺排出含富污水的资料见表 8。
表 8 不同煤制气工艺造气污水排放量和组成

制气

工艺

排水量

(t/t[NH3」)
水温

(℃)
pH值

CN
(mg/L)

NH3-N
(mg/L)

COD
(mg/L)

UGI 30 70 50—60 7 8 10〜30 40 470 20 360

Texaco 0. 8 60 8〜9 30 200 900

Lurgi 5 60 7 9 25 700 600

9.9.2 加压水解的控制参数是经验数据。氯氧化法常用的氧化

剂有液氯、二氧化氯、漂白粉、次氯酸钠等。采用氯氧化法破富时，

pH值对氧化反应的影响很大，当 pH值小于 8. 5 时，会产生氯化
氟气体，采用本条给出的参数,操作管理简单方便。过量加氯主要

是考虑污水中其他还原性物质会消耗氧化剂，10% 30%的过量
是经验数据。

9.9.3 生物滤塔是造气污水处理行之有效的方法，但生物滤塔运

行中最大的问题是填料的堵塞，不易挂膜，水中的营养元素不能满

足微生物生长的需要，故此对生物滤塔的设计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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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 用处理

10.1 一般 规定

10. 1.1 本条给出的回用处理工艺是目前常用的经济可行的工

艺。其中，电吸附在石化行业中适用于对除盐要求不高的、以循环

冷却水为回用目标的污水回用处理工艺，具有对石化类有机污染

物有一定耐受能力、部分除盐、除盐率可以根据用水要求适当调

节、运行成本低、无二次污染、维护简单等特点。电吸附工艺要求

进水含盐量小于 3000mg/L,石油类污染物不大于 3mg/Lo 目前，

电吸附技术已有在石油化工、市政、煤矿、煤化工、冶金污水回用中

应用的成功案例。

10.1.2 化工生产是用水大户，把化工企业或化工区的污水处理

后回用于本企业或化工区,技术经济上会更合理，特别是用作工业

循环冷却水的补充水，由于循环冷却水补充水的水质要求相对较

低,补充水量占工厂用水量的份额很大，直接影响工业节水，以目

前的技术水平，处理后的污水用于循环冷却水的补充水在技术和

经济上是可行的，是合理的，因此，污水回用应优先考虑用作循环

冷却水的补充水。

10.1. 3 再生水管道按最高日最高时用水量设计是为了确保在任

何情况下均能满足用户用水要求。

10.1.4 再生水管道包括原水输水管道和再生水供水管道，本条

对管材的选择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设计中应作技术经济比较，选择

合适的管材。一般情况，当再生水管道管径大于 200mm时，可以

选用碳钢管、碳钢衬胶、碳钢衬塑管；当再生水管道的管径较小时,

且位于室内或管沟中，除上述几种管材，也可以选用 ABS塑料管、

PE（聚乙烯）管、UPVC（改性聚氯乙烯）管、铝塑复合管，特殊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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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也可选择不锈钢管材,具体设计时应按照加工方便、经济实用的

原则进行选择。

10.1.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再生水不属于生活

饮用水，为防止污染生活饮用水系统，严禁与生活饮用水管道连

接。为防止管道误接,再生水管道明装时应涂上规定标志颜色和

再生水字样，埋地时应设置规定的带状标志，闸门井井盖应铸上再

生水字样。

10.1.6 为保障再生水系统的安全供水，考虑构筑物的清洗检修，

各类构筑物（如反应池、过滤池、储存池等〉不宜少于 2 个（格），并

应并联连接，以便切换。但对于供水可暂时中断或有其他措施保

证供水的，如可采用类似水源供水的可设 1格（座）。关于再生水

池容积不宜小于日处理量的 10%,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污水再

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 50335的规定。

10.1.7 当需要进行除盐处理时，在离子交换、反渗透或反渗透加

离子交换以及电吸附工艺均可选择时,应对设备投资、运行管理费

用、环境要求等进行经济比较后，确定合适的工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由于反渗透膜元件的价格较高�一般认为总含盐量

TDS>500mg/L时,采用反渗透装置较为经济。随着反渗透技术

不断提高，膜材料的价格降低，在 TDS低时，如 300mg/L.200mg/L

甚至更低时也可采用反渗透技术，具体应用时，要根据经济、社会

效益比较确定。

10.2 吸 附

10.2.1 吸附处理适用于脱色、除臭、除重金属、去除难以生物降

解的有机物或难以氧化的有机物的处理、污水的回用处理以及作

为离子交换、膜分离的预处理。化学工业污水回用中应用最多的

是活性炭，活性炭种类有很多，粉末状的活性炭吸附能力强，制备

容易，价格较低，但再生困难，一般不能重复使用，颗粒状的活性炭

价格较贵，但可再生后重复使用，并且使用时的劳动条件较好，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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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管理方便。因此在水处理中较多采用颗粒状活性炭，而大孔树

脂、沸石和磺化煤由于其特殊的吸附性，可根据需要选用。

10.2.2 本条规定了设计活性炭吸附器时应考虑的因素和条件：

1 因活性炭吸附有机物有一定选择性，其适用范围有一定限

制。当选用粒状活性炭吸附工艺时，需针对被处理水的水质、回用

水质要求、所吸附有机物的种类及含量等，通过活性炭柱试验确定

工艺参数。

2 活性炭的吸附容量除外界条件外，主要与活性炭比表面积

有关，比表面积大，微孔数量多，可吸附在细孔壁上的吸附质就多。

吸附速度主要与粒度及细孔分布有关，水处理用的活性炭，要求中

孔（过渡孔，半径 如m 100nm）较为发达，有利于吸附质向微细孔

中扩散。活性炭的粒度越小吸附速度越快，但水头损失要增大,一

般在 8目�30目范围为宜。活性炭的机械耐磨强度直接影响活

性炭的使用寿命。通过测定活性炭的孔隙分布及比表面积来选择

活性炭较为费时、费力，一般可通过测定活性炭的碘值和亚甲蓝值

来进行选炭,大量文献报道，能去除水中 COD,TOC 以及其他有

机污染物的活性炭的碘值要大于 900mg/g ，亚甲蓝值应大于

120mg./go
3 当活性炭使用一定周期，出水指标超出设定值时，即可认

为活性炭需要再生或更换；以去除有机物为目的时，可采用检测出

水的 COD 值判断活性炭运行是否失效；也可用定期取样检测活

性炭的碘值或亚甲蓝值来判断活性炭是否失效，如碘值指标小于

600mg/g或亚甲蓝指标小于 85mg/g时，活性炭应进行再生。

4 采用直接电加热再生法或高温加热法再生效果好。

10.2.3 因活性炭吸附有机物有一定选择性，其适用范围有一定

限制。当选用粒状活性炭吸附工艺时，需针对被处理水的水质、回

用水质要求、所吸附有机物的种类及含量等,通过活性炭柱试验确

定工艺参数。本条给出了没有条件进行试验时设计活性炭吸附罐

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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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求进水浊度宜小于 3NTU是因为活性炭吸附的主要目
的不是截留悬浮固体，因此要求经过前级处理后，再进入活性炭吸

附器。正常情况下，要求活性炭吸附器的进水浊度小于 3NTU,否
则将会造成活性炭层堵塞，缩短吸附周期。

2、3 运行流速和活性炭装填高度的有关规定是参照相似运

行经验和现行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中的数据提出的，在无试验资

料时，可供参照。

4 活性炭吸附器定期反冲洗的目的是冲掉附着在炭粒上和

炭粒间的黏着物，同时松动炭层,使活性炭均匀吸附。反冲洗水管

上设置流量调节和计量装置是为了调节反冲洗强度。

10.2.4 大孔吸附树脂对工业污水、废液的处理有着广泛的应用，

且对废液中有害物质的浓度含量适应性强，并可做到一次性达标，

实现有害物质回收利用、化害为利、变废为宝的目的。如污水中含

苯、硝基苯、氯苯、氟苯、苯酚、硝基酚、氨基苯酚、双酚 A、对甲酚、
蔡酚、苯胺、邻苯二胺、对苯二胺、水杨酸、奈磺酸等有机物均具有

良好的可吸附性。

例如采用磺化碱熔法生产苯酚，在二氧化硫的发生过程中产

生高浓度 (10000mg/L 20000mg/L)含酚污水，采用 NKA 树脂
和 H-103树脂处理这种污水，运行结果表明，树脂的工作吸附量
为 150mg/mL 250mg/mL,出水酚浓度小于 0. 5mg/L,酚吸附率
达 99. 09%,COD去除率为 70%。

再如煤气生产和炼焦过程中产生的污水，不但成分复杂，而且

酚浓度高选用NKA树脂和 H-107 树脂吸附处理煤气站洗涤水，
运行结果表明，酚去除率为 95%〜98%,COD 去除率为 70%
80%,树脂的工作吸附量为 80mg/mL 90mg/mL,酚脱附率大于
95%。

甲苯生产中产生浓度为 6000mg/L-20000mg/L的甲基苯酚
污水，采用 CHA-111树脂处理，出水中甲酚浓度小于 10mg/L。

在大孔树脂的吸附过程中，被处理液的 pH 影响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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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化合物结构的特点调整原液的 pH值，可以达到较好的吸附
效果。对非极性吸附树脂来讲，酸性物质在酸性条件下，以分子形

式存在，易被树脂吸附，而在碱性环境下，以离子形式存在，物质不

易被吸附。

10. 2. 5 本条给出了大孔树脂根据吸附物质不同适宜采取的再生

方法。影响大孔树脂解吸再生条件的因素有再生剂的种类、浓度、

pH值、流速等。再生剂应根据不同物质在树脂上吸附力的强弱，
选择不同的再生剂和不同的再生剂浓度进行洗脱；通过改变再生

剂的 pH值可使吸附物改变分子形态，易于解吸下来。再生流速

—般控制在 0. 5mL/min 5mL/min。

10.3 离 子交换

10.3.1 离子交换树脂由于其良好的选择性和可再生性广泛用于

处理含重金属离子的污水。在工业污水处理中，常用于处理含辂、

镇污水，电镀污水。在石化污水中主要用于含汞污水的处理。当

原水硬度较高时，选择阳离子交换器作为反渗透的前处理，可提高

产水水质同时延长反渗透膜的使用寿命。

10.3.2 离子交换再生时需要耗酸、碱，既影响运行费用，又会向

环境排放污染物，因此应在保证出水质量前提下，尽量采用酸、碱

耗量少的设备和工艺。离子交换树脂的工作交换容量是重要的设

计参数，通常由设备制造厂商根据树脂种类、再生剂的耗量、再生

液温度以及进出水水质等，经试验或计算绘制成曲线图，设计时可

以根据各种技术数据查曲线求出离子交换树脂的工作交换容量，

确定流速、再生条件等参数，也可以参考类似条件下的运行经验确

定。但由于处理的是污水，不是单一组分，故此交换速度等参数应

适当降低，并宜选择逆流再生工艺。顺流再生离子交换器的优点

是再生操作简单，运行可靠，对进水悬浮物含量要求不高（浊度小

于 5NTU）。缺点是树脂再生度较低，导致设备出水水质差，树脂

运行交换容量小，酸碱耗量高。为了克服顺流再生工艺的缺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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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采用逆流再生工艺。逆流再生工艺的优点是出水水质好，

酸、碱耗量低，对水质适应性强，自用水率低，缺点是运行操作更复

杂一些。

由于污水的成分复杂，有机物、油脂、悬浮物含量较高，这些都

会导致树脂的污染，因此选择机械强度高，抗污染能力强的离子交

换剂，例如大孔树脂等。

10.3.3 离子交换系统排出的反洗水含污量相对较少，可与全场

污水统筹考虑回收利用。

10. 3. 4 本条给出的离子交换系统进水的主要水质指标是按照现

行国家标准《工业用水软化除盐设计规范》GB 50109的规定。形

成浊度的悬浮物会污堵树脂颗粒的表面，在交换器中产生污泥层，

影响树脂的交换和反洗再生；游离氯会氧化树脂颗粒，破坏树脂结

构，失去交换能力；铁会对阳树脂造成污染；有机物会污染树脂，降

低交换容量，有机物对树脂的污染主要发生在强碱阴树脂上，这是

由于疏水性的树脂骨架强烈地吸附疏水性的有机分子所致，所以

当进水的 CODMn>2mg/L时，应选择抗有机物污染的阴树脂，而

对于弱酸离子交换,CODm。值可适当放宽。

10.4 超（微）滤

10.4.1 超滤和微滤的这两种膜分离过程尽管在制膜方法、分离

范围、应用领域有些区别，在实际应用中，设计、操作、运行、管理有

很多相同之处，故将超滤和微滤合并作为一节，统称为“超（微）

滤”。超滤技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化工污水处理方面，已有含油污

水、乳化液污水、氯碱污水、睛纶污水、综合化工污水处理成功的实

例。微滤、超滤都可以用于石化行业的回用水处理领域，不仅可以

单独应用，如果作为反渗透的预处理单元，可以保证反渗透的水质

和延长使用寿命。超（微）滤用于化工污水的处理，当进水浊度大

于 100NTU时，应考虑增设澄清等设施，降低进水浊度。浸没式

超（微）滤装置一般对进水浊度无要求，仅要求水中无大颗粒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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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由于化工污水回用的水质的复杂性，超（微）滤膜的设计

通量需要通过中试确定，中试规模以不小于 2t/h处理量为宜。由
于大多超（微）滤膜为高分子聚合物制造而成，采用不同工艺方法

形成所需孔径。在压力操作条件下，膜慢慢产生“压密”现象，逐渐

稳定，达到最佳过滤效果。这个压密过程随膜材质不同所需时间

也不同。同时为保证得到真实的设计通量，需要长时间运行，考验

膜对于被过滤介质的分离性，尤其是超滤膜。但实际工业应用又

不允许中试时间太长，时间太短又没有指导意义，所以规定中试时

间不宜小于 2000h（约 3个月）。
10.4.3 外压式超（微）滤膜使用高抗污染性能的膜材料，不易污

染且容易清洗，尤其是聚偏氟乙烯（PVDF）等膜材料可以采用常

用氧化性清洗药剂。PVDF膜的优点：一是 pH耐受范围宽，可

以达到 1 13；二是抗氧化能力最突出，可以经受苛刻的氧化清洗

条件;三是耐绝大多数化学溶剂；四是耐生物降解。PVDF另一个
突出的优点是耐有机溶剂的性能优于其他材料。外压式超（微）滤

膜既可用于膜生物反应器，也可以作回用处理，对前处理要求不

高，缺点是通量比内压式超（微）滤膜低。一般情况外压式膜组件

的设计通量不宜超过 5OL/（m2 • h）。
内压式超（微）滤膜组件大多选用聚醒飒（PES）或聚碉（PS）材

质产品，其特点是:①pH耐受范围宽，可以达到 1 13； 可以制

成多孔径的膜，从 Inm到 0. 2rm； 数化学溶剂性能较好，但

不耐芳煌、酮、醍、酯等。缺点：①耐压性能不好， 污堵；

氧化性能一般，长期或者高浓度的氧化性清洗剂会对膜材料造成

一定的破坏。根据膜材质特性，膜组件的设计通量可随进水浊度

不同，适当增减。如无实际经验和厂商提供的数据，又来不及中

试，可参照本条给出的膜通量设计。本条的设计通量为经验值，对

于不同水质会略有偏差，选用时尽量不要超出规定值。

10.4.4 超（微）滤装置设计应考虑保证系统出力的连续性，因此

系统的超（微）滤装置不能少于 2套。为清洗维护方便，每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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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不宜小于 1. 2m,其他通道宽度净距离不应小于 0. 8m。由于
超（微）滤装置膜组件的外壳以及管路系统均为工程塑料，需要防

晒、防冻，所以应布置在室内。

10.4.5 跨膜压差是指超（微）滤膜前后的压力差，实际运行中可

以通过设定的压力差来启动反冲系统，当压差达到 0. IMPa时，需

要进行化学清洗。

10.4.6 超（微）滤装置的进、出口装设浊度仪、差压表及取样接

口，以便监测进出水质。超（微）滤装置如作为反渗透装置的前处

理系统，出口宜设 SDI仪的接口。
10,4.7 为减少滤膜污堵，延长滤膜使用寿命，一般在装置进水处

设置预过滤器，大多为盘式滤器或自清洗滤器，精度为 50Km

10.4.8 超（微）滤膜是采用表面过滤原理，每周期截污容量很小，

需要频繁的反洗和化学清洗。反洗和化学清洗效果的好坏，是超

（微）滤膜能否可靠、长期使用的关键因素。一般每 20min~60min
反洗一次，反洗流量为产水流量的 2倍�5 倍，反洗历时 30s

60s。反洗流量越大，时间越长，反洗效果越好，但水的回收率要降

低。因此,实际运行中应按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反洗参数。为防

止细菌对超（微）滤膜的污染，需要定期杀菌,其杀菌频率与水质有

关，需要通过试验或调试来确定。反洗和杀菌还不能清除膜表面

所有污物，当污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需要用化学清洗的方法来

清除。通常用跨膜压差来确定是否需要化学清洗，如当压差达到

0. IMPa时，需要进行化学清洗。
10.4.9 完整性检测是指检测超（微）滤膜以及整个装置是否发生

破损和泄漏的试验。在运行过程中，超（微）滤膜有时会破损，组件

也因断丝等多种原因会泄漏。完整性检测包括压力衰减试验法和

气泡观察法。超（微）滤系统的滤膜完整性自动检测装置，只是需

要较少的测试设备就可以在线监测到超（微）滤膜的破损情况，预

知故障的发生，监测结果准确，从而能够保证系统出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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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反渗透

10. 5.1 反渗透技术广泛应用于纯净水的制造。近年来，随着工

业的发展，水资源的日趋紧张，国家对节水要求的日渐严格，反渗

透技术开始应用于污水的深度处理与回用中。在石油和化工行

业，已经有炼油污水、油田污水、综合化工污水经反渗透处理回用

于锅炉补给水和循环冷却水补充水的成功实例，也有运行不好的

实例，因此在反渗透装置用于污水回用设计时，应根据原水情况、

最终使用需要，从可靠性、实用性和经济性等方面全面考虑，审慎

选择配置。

反渗透的进水要求比较严格，而污水的组分复杂，往往还含有

能够污染反渗透膜的物质，因此对预处理的要求较高，要求进水满

足反渗透装置相关要求，有针对性的、良好的预处理是反渗透装置

正常运行的保证。

10.5.2 反渗透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膜污染、结垢等因素，需定期

清洗或检修,产水量也会有所降低，设计时反渗透装置的处理能力

应留有一定余量。

10.5.3 进水温度是反渗透系统的一个重要设计参数。以进水温

度 25℃为基准，每升高或降低1℃,反渗透的产水量相应升高或降

低 2.5%左右，膜材质与种类不同，其温度校正系数也不同，具体
可根据膜厂商提供的计算公式确定。低温时保证产水量的措施

有：提高进水温度、设置变频泵、改变进水压力以及增加膜元件数

量，具体应进行经济比较决定。反渗透膜的水通量不宜选得过高，

否则随着运行时间增加，膜污堵速度较快,影响设备运行效果。

10.5.4 污水回用中所使用的反渗透膜,不仅要求能够抗污染，并

且要选择同等条件下操作压力低的，这样既保证了反渗透膜的使

用寿命，还可以降低运行成本。当反渗透进水含盐量大于

3000mg/L时，应根据反渗透装置二段的进水含盐量核算结果，选

择合适的膜元件。影响反渗透运行压力的因素较多,具体设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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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统筹考虑,设备投资是一次性的，运行成本直接影响经济效益，

所以设计时，初始运行压力不宜太高。另外,设计时应考虑反渗透

装置防止背压的方法。背压是指产水侧的压力大于给水侧的压

力，会造成膜元件的损害，在故障停机、阀门设置或者关闭不当时

可能造成背压。卷式反渗透膜背压应小于 0.03MPa。

10.5.5 由于一级反渗透的系统脱盐率为 97%左右，二级反渗透

的浓水含盐量约为一级反渗透进水含盐量的 40%以下，所以应该

将其并入一级进水回用。为了节水，反渗透装置在刚开机或长期

停用后再开机，出水电导率不达标时产生的不合格产水应回收。

不合格水的排放可以通过设置不合格产水的排放阀实现。

10.5.6 为保证反渗透系统稳定运行，对于多套设备，不宜设计为

母管制，宜为单套制，主要是防止其中一套停机时，引起其他装置

的压力和水流量的波动。反渗透系统设置保安过滤器的目的是为

了防止颗粒进人反渗透膜元件划伤膜面，保安过滤器是精密过滤，

是介于砂滤与超滤之间的一种过滤，滤芯可分为线绕式滤芯、熔喷

PP滤芯、烧结滤管、活性炭滤芯等，过滤孔径一般在 0. 0sm
120wn范围，根据经验滤芯精度宜为 5Mmo 当保安过滤器进出口
压差超过 0. IMPa时就应该更换滤芯，即使保安过滤器的进出口

压差没有超出 0. IMPa,通常滤芯使用也不应超过 3 个月，以免滋

生细菌，造成对反渗透膜的污染。在线反洗无法完全恢复滤芯原

有过滤功效,所以不宜采用带反洗功能的保安过滤器。为保证反

渗透膜寿命，防止二次污染，高压泵过流部分材质宜选择不锈钢，

保安过滤器材质同样宜选用不锈钢。

10.5.7 对于反渗透装置设计提出基本规定，设计者可根据工程

需求和经验进一步完善。如果在工程中采用变频高压泵，因有变

频启动条件，可以省去电动慢开阀门。

10. 5.8 本条规定了反渗透装置检测仪表配备。

10.5.9 清洗温度高有助于提高清洗效果，采用化学清洗时，可根

据膜材料的使用说明选择清洗温度，当温度不能满足清洗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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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洗药液进行加温。
10. 5. 10 尽管国外有少数将反渗透装置安装在室外的实例，但考

虑我国实际气候和环境条件，还是布置在室内为宜。装置两侧的

距离要求是为了满足操作、维修的需要。

10.5.11 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膜组件湿润，反渗透膜元件一经进

水，就必须保持湿润，即使停机期间，也要保证每只反渗透膜都处

于湿润状态。

10.5.12 本条反渗透的进水水质要求，是保证反渗透系统运行的

基本条件。关于表 10. 5.12中铁的指标，本条给出的总铁的指标

是指溶解氧大于 5mg/L时的限制值，由于铁的氧化速度取决于铁
的含量、水中溶氧速度和水的 pH值，在投加某些阻垢剂时可以允
许有较高值。

另外，关于反渗透进水对 CODmn值的要求，各个膜生产厂商

有所不同，大多厂商允许值为 CODMnV3mg/L,美国海德能公司
允许值为 CODM“<15mg/L,具体情况要结合待处理水质与设备
供货商协商确定，表 10.5. 12未作规定。关于反渗透进水石油类
的限制，几乎所有反渗透厂商都要求进水不含石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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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污泥处理与处置

11.1 一般 规定

11. 1.1 本条规定污泥处理和处置的基本原则，污泥的处理和处

置是确保水处理装置正常运行、防止二次污染、使污水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容易腐化发臭的污泥稳定化，使有毒、有害的污泥得到妥善

处理和处置,使有利用价值的物质得到综合利用，总之，污泥处理

和处置的目的是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以及综合利用。减量化可

以采用污泥浓缩、脱水、干化等技术;稳定化可采用厌氧消化、好氧

消化、污泥堆肥等技术；无害化可以采用焚烧等技术。

11.1.2 化工污水处理的污泥中含有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应按

照国家现行标准对污泥中有害物质进行危险废固的判断，如果污

泥判断为危险废固的应按照国家危险废固的现行标准进行处理和

处置。

11.1.3 本条规定了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臭气的处理原则，可以

采用生物处理和活性炭吸附的方法处理臭气。

11.1.4 污泥水含有较多污染物，不得直接排放，可以根据污泥水

的性质返回至污水厂构筑物进行物化处理或生物处理。

11.1.5 本条提出了污泥量和污泥处理设施处理能力计算的原则

规定。污泥处理能力的确定与污泥处理运行时间和污水处理排泥

方式有关,通常污水处理是连续运行的，而污泥处理则多为间断运

行（如白天运行），故应考虑两者的协调，如设置污泥调节等设施。

11.2 污泥的输送

11.2.1 不同的污泥流动性差异较大，含水率较低时不宜用管道

输送，故对管道输送的污泥含水率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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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本条规定了压力输泥管的最小设计管径、重力输泥管的

最小设计管径和最小设计坡度。

11.2.3 本条规定了压力输泥管的最小设计流速。无机污泥或含

重油的污泥管道，其最小设计流速宜适当加大。

11. 2.4 污泥输送管道的水力计算与污水管道的水力计算有很大

的差别，污泥管道的水力计算与污泥的特性：如含水率、密度、黏度

等有关，目前污泥管道的水力计算方法尚不够成熟。其水力计算

宜参照有关经验公式、试验资料或已有运行参数。

11.2.5 输泥管道设压力水冲洗设施是便于管道堵塞时冲通管

道。

11.2.6 长距离压力输泥管设检查口主要是作为观察、检查、清堵

之用。

11.2.7 本条是对污泥管道输送时选用泵形式的规定。螺杆泵等

形式的泵可以防止泵堵塞。

11.2.8 脱水后污泥含水率较低可采用皮带输送机、螺旋输送机

输送。

11.3 污 泥浓缩

11.3.1 污泥浓缩方式与污泥特性有关，本条提出了污泥浓缩方

式的原则规定。

11.3.2 生物除磷工艺的污泥含磷较高，活性污泥中积磷菌在厌

氧环境中会释放出磷，污泥浓缩池停留时间比较长容易使磷从污

泥中释放到水中。宜采用浓缩脱水一体化设备处理生物除磷工艺

的污泥。 •

11.3.3 本条规定了重力式污泥浓缩池的设计参数：

1 污泥浓度较大，计算污泥浓缩池应同时满足固体负荷和水

力负荷。

2 本款给出剩余活性污泥的浓缩设计数据是经验数据；

3 不同的无机污泥密度、黏度、粒度差别较大,宜采用试验数

• 125 •



据确定浓缩时间。目前，工程上通常对类似硫酸钙等颗粒细小的

无机污泥可不经浓缩，直接进入箱式脱水机。本款给出的数据是

经验数据。

4 本款提出污泥浓缩池池深的一般要求。

11.3.4 浓缩池采用的栅条浓缩机对污泥有泥水分离的作用，刮

泥机具有自动提耙上升功能可以防止污泥板结扭矩过大损坏刮泥

机,一般提升高度 500mm。
11.3.5 根据污泥特性有浮渣时应设置去除浮渣的装置，大多数

无机污泥没有浮渣可不设置去除浮渣的装置。

11.3.6 间歇式污泥浓缩池污泥经静止重力分离后，形成上部清

液区和下部浓缩污泥区，在清液区不同高度设置多个上清液排出

管，有利于根据污泥界面高度排出上清液。

11.4 污泥厌氧消化

11.4.1 化工污水处理产生的有机污泥由于性质复杂，有些成分

对微生物有毒害或抑制作用，故采用厌氧消化处理时应根据试验

或类似污泥运行经验确定设计参数。由于剩余活性污泥的 C/N
只有 5左右或更低，单独进行厌氧消化比较困难，故宜与其他有机

污泥合并进行厌氧消化，但延时曝气系统的剩余污泥基本稳定，没

有必要进行厌氧消化处理。

11.4.2 污泥的含水率过高会造成消化池容积过大，挥发性固体

去除率过低不经济。

11.4.3 污泥的厌氧消化可以为高温厌氧消化或中温厌氧消化,

高温厌氧消化有机物的分解率和产气率高于中温厌氧消化，但运

行稳定性较差，对温度变化比较敏感，能耗高。目前，国内外常用

的都是中温厌氧消化。中温厌氧消化有单级和二级厌氧消化工

艺，设计时可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污泥采用二级消化时，二级

消化池只作补充消化，不加热，不搅拌，依靠剩余热量继续消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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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 4 本条给出厌氧消化池的总有效容积、消化时间、消化池挥

发性固体容积负荷等主要数据及公式便于计算。

11.4. 5 厌氧消化池污泥的加热是为了使消化池保持所需的消化

温度，本条提出了污泥加热方法的原则规定。

11.4.6 厌氧消化污泥和污泥气对混凝土或钢结构存在较大的腐

蚀性，故厌氧消化池内壁应进行防腐处理。

11.4.7 厌氧消化池搅拌可以使温度均匀、污泥混合均匀、避免消

化池出现死角，提高污泥消化效率。

11.4.9 使用污泥气的泵房、压缩机房、阀门控制间等场所，存在

污泥气泄漏的可能，这些场所均应符合防火防爆要求，室内应设置

通风设施和泄漏报警装置。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11.5 污泥脱水和干化

11.5.1 不同的污泥脱水性能差异很大，故应根据试验资料或类

似运行经验确定。

11.5.2 本条是对污泥脱水设备数量的规定。

11.5.3 本条是对板框压滤机和箱式压滤机设计要求的规定。

11.5.4 本条是对带式压滤机设计要求的规定。

11.5.5 本条是对含油污泥脱水设备选型及参数的规定。

11.5.6 叠螺式污泥浓缩脱水一体化设备采用连续运行，重力进

泥,运行时不需要冲洗水，是一种节能的新型设备。工程设计上已

有使用，故提出本条规定。

11.5.7 污泥采用混凝剂调理可以改善污泥的脱水性能。

11.5.8 目前滤布冲洗水采用污水处理的出水已成熟且可节水。

11.5.9 污泥脱水间臭味较大，为改善工作环境，故作此规定。

11.5.10 脱水后如不能及时运输，应考虑妥善储存，避免下雨等

原因造成二次污染。

11.5.11 气候和场地条件允许时，采用污泥自然干化场比较经

济，尤其适合小型无机污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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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污 泥处置

11.6.1 污泥处置与污泥性质有关,其处置方法应符合环境保护

有关标准、规范规定和经批准的环境评价要求。

11.6.2 化工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成分复杂，有些含有有毒的有

机物、重金属，故应按污泥性质采用不同的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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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总体 设 计

12.1 场 址

12.1.1 场址是否合理涉及整个工程的合理性，对工程投资、运行

维护、管理都有很大影响，本条文对场址的选择提出了应遵循的条

件。

12.1.2 污水回用处理场场址除符合本规范第 12. 1. 1 条的基本
原则外，靠近回用水源及主要用户，可节省工程投资和运行费用，

提高供水安全可靠性。污水处理场经二级处理后的出水水量充

裕,水质相对较好，回用处理难度较小，宜作为回用水源。故回用

水处理场尽可能与污水处理场合并建设，有利于附属建（构）筑物

统一设置，有利生产管理，对节省用地，降低工程投资和处理成本

有利，故提出本条。

12.2 总 体布置

12. 2.1 本条提出污水处理场平面布置的基本原则：

1 要根据工艺流程，结合场址、地形、地质、风向、消防、施工

维护管理进行布置,可以布置成多种形式，应综合比较确定，为今

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2 按不同处理功能和生产危险程度分区集中布置，可以保证

运行安全，操作维护方便,有利于管道布置并减少占地面积。

12.2.2 本条提出处理场通道设置的要求。道路宽度的规定是为

了满足处理场运输、巡回检查、维护管理的不同要求。

12.2.3 本条提出处理场各种管道设计的基本要求。超越管还应

按某构筑物停止运行、进行维修时，不致影响其他构筑物正常运行

设计。管道合理设计可保障处理场安全、可靠、稳定的运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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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维护管理的困难。

12. 2. 4 本条提出处理构筑物高程布置的原则要求。由于各构筑

物及连接管渠水头损失较难准确计算，根据设计经验，应留有余

地，一般可取计算值的 10% 20%。

12.3 建（构）筑物设置

12.3.1 本条规定主要是从运行可靠、管理机动灵活、适应性强、

维护检修时少影响或不影响其他构筑物运行上确定的。

12.3.2 本条提出了辅助建筑物设计的原则。当污水处理与回用

处理场属企业一部分，且在厂区范围内，由企业统一管理，辅助建

筑物应由企业统一考虑设置。

12.3.3 处理构筑物应设排空管，平底池应设排水坑，个别深池埋

设较深，不便设排空管，可采用临时潜水泵抽空。

12. 3. 4 构筑物应有防渗漏的技术措施，以免池体渗漏，污染周围

环境和地下水。

12.3.5 寒冷地区处理构筑物，为了保障冬季能正常运行，处理构

筑物管（渠）和其他设施，应有保温防冻措施。水池可采取池上加

盖、池内加热、建于房屋内等措施，视当地气温、处理构筑物运行要

求和当地同类构筑物设计经验确定。

12.3.6 加药间是污水处理、回用水处理场中劳动强度较大、操作

环境较差的单元（岗位）。加药间使用的药剂包括酸、碱、混凝剂、

氧化剂、化学沉淀剂、生物处理投加的磷盐、钱盐及消毒剂等。这

些药剂有的有异臭、有毒、有腐蚀性，有的则属易燃、易爆物，在制

备、投配、储存环节存在一定危险性，故加药间应有良好的通风。

加药间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相关规范的要求。

12.3.7 本条是强制性条款，必须严格执行。处理构筑物大多是

水池，高于地面，运行管理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故应设置适用

的栏杆、防滑梯等安全设施。高架处理构筑物为防雷击，应设避雷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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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监控与分析化验

12. 4.1 本条提出监测控制的基本原则和目的。由于监测、控制

内容很广泛，应有利于保障污水处理和回用水处理设施安全稳定

运行，提高科学管理水平，避免操作的盲目性，有利于节能、节水，

有利于改善劳动强度，应根据处理规模、处理水质、处理工艺、工程

投资，结合环保部门的要求综合考虑。本节所提出的监测仪表均

指在线仪表。

12.4.2 本条提出污水和回用水处理场进、出水检测的要求。

12.4.3 管道输送进、出处理场的物料包括蒸汽、氧气、仪表空气、

酸、碱液及其他药剂、污泥气等。

12.4.4 处理单元是污水处理和回用水处理系统的组成环节，不

同的水质不同处理工艺由不同的处理单元组成，各处理单元应根

据工艺操作控制参数选择必要的检控仪表和报警装置。实际工程

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配置。

12. 4. 5 根据操作管理的需要，药液池和酸、碱储罐应设液位监测

和高低液位报警装置，选用的仪表应根据药剂的性质具有耐腐蚀

性能。

12.4.6 本条是有关保障生产和操作人员安全的规定，具体设置

要求应按照有关章节的规定执行。

12. 4.7 本条规定大中型、工艺复杂的污水处理工程控制系统采

用 PLC、DCS系统,是由于 PLC、DCS系统具有可靠的过程控制功

能、便利的操作方式、可靠的报警功能、快捷的制表打印功能、完善

的自诊断功能，便于数据采集、数据储存及数据交换，有良好的性

价比，深受操作者认可，在当前污水处理及回用工程的应用已越来

越广泛。

12. 4. 8 本条对污水处理装置及回用工程控制室的设置按规模进

行了分类：

1 大、中型污水处理及回用工程为了节省电缆，宜将操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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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等人机接口设在中央控制室，而将控制系统的控制站、I/O
接口柜分开设置，可设在现场、电气专业低压配电室或辅助机柜室内。

2 由于小型污水处理及回用工程设备布置比较集中，控制室

的机柜室和操作室宜毗邻设置。

12.4.9 本条提出在线自控仪表选型的要求。

在线仪表种类较多，应合理选择在线仪表，量程、仪表精度和

响应速度应满足工程和管理的要求，应注意被测介质的性质、使用

环境（如温度、腐蚀性气体）及待测介质中颗粒物和附着物对测量

精度及使用寿命的影响。检测仪表应检修、校验、维护方便，运行

可靠，并力求经济实用。

12.4.10 本条给出了自控仪表防护措施的选择。

1 根据所采用的在线分析仪对工作环境的要求设置自动分

析器室。自动分析器室设空调，以满足仪器工作温度、湿度要求，

自动分析器室应预留分析进水和排水的管道。由于绝大多数水质

分析仪为非防爆产品，当自动分析器室位于爆炸危险区域时，自动

分析器室应按相关设计规定，采取正压通风防爆措施。

2 由于 DO、pH、浊度、电导率、ORP、MLSS、酸碱浓度等在

线分.析仪表转换器、分体式流量（液位）计的转换器比较贵重，室外

安装时，为了防止日晒雨淋，延长仪器的使用寿命，宜为上述转换

器设置带玻璃观察窗的仪表保护箱。

12.4.11.12.4.12 污水处理及回用场化验室的分析项目主要是

根据化验分析为一班制（白班）。每班一次的分析项目，操作工能

做的由操作工兼做，不能做的由化验室完成。分析项目只考虑日

常生产运行必需的项目，工程设计中可酌情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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